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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提要 

丹麥國家檔案館的成立最早可追溯至公元(以下同)16 世紀，現與皇家圖書館

及丹麥國立博物館隸屬文化部轄下，該館館藏逾 400 公里，主要來自政府各部門

（包括外交部、國防部等）、法院、警察局和教會（家譜和個人紀錄等），藏品相

當豐富多元。國家檔案館負責領導和監督地方檔案館的工作，目前丹麥國家檔案館

管轄 4 座省級檔案館負責典藏該省所轄區域檔案。本次藉由考察丹麥檔案管理與應

用現況，瞭解該國檔案管理、應用之策略內涵與未來發展政策，以及先進典藏設施

與人才之培育、建構與維運，作為我國檔案管理完善發展借鏡。 

本次考察計有丹麥國家檔案館、西蘭島省級檔案館、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

丹麥國立博物館、丹麥皇家圖書館、丹麥皇家兵工廠博物館等 6 個參訪機關，主要

結論如次：一、檔案法涵蓋層面齊全，有效降低保護全民歷史之阻力與作業成本；

二、國家檔案統一管理制度，提高效率減少紛爭；三、檔案資訊化管理，管理效益

明顯；四、重視檔案保存，積極建置新庫房改善保存環境；五、研發電子檔案資訊

系統，確保數位典藏；六、便捷檔案應用，推動線上閱覽及查詢。 

主要建議說明如次：一、加強徵集私人文書；二、檢討個資法與檔案法競合問

題；三、強化檔案線上閱覽功能；四、爭取增加檔案研究人員；五、提升檔案的教

育功能；六、研發延緩檔案劣化技術，延長檔案保存壽限。 

  



 

1 

第一章 前言 

壹、考察緣起 

檔案法自民國 91 年 1 月 1 日施行以來，專責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積極推動檔案管理制度之建置，並落實檔案開

放應用。鑑於國內檔案管理之組織、法制與設施仍未臻完善，隨著檔案媒體類型

及內容樣態日趨多元，檔案管理制度與國家檔案館建置等實務作業亟須參考先進

國家，以為借鏡；又本局於 103 年搬遷至行政院新莊聯合辦公大樓，並設置永久

性國家檔案庫房及國家檔案展覽廳等應用空間，為妥善保存國家檔案，推廣國家

檔案應用，故汲取歐美先進國家經驗與做法，誠屬必要。 

丹麥國家檔案館的成立最早可追溯至 16 世紀，現與皇家圖書館及丹麥國立博

物館隸屬文化部轄下，該館館藏逾 400 公里，主要來自政府各部門（包括外交部、

國防部等）、法院、警察局和教會（家譜和個人紀錄等），藏品相當豐富多元。國

家檔案館負責領導和監督地方檔案館的工作，目前丹麥國家檔案館管轄 4 座省級

檔案館負責典藏該省所轄區域檔案。本次期藉由考察丹麥檔案管理應用現況與未

來發展，瞭解該國檔案管理、應用之策略內涵與未來發展政策，以及先進典藏設

施與人才之培育、建構與維運，資為我國檔案管理完善發展借鏡。 

貳、考察目的 

一、 瞭解丹麥檔案管理策略及對於檔案管理專業人才之培育。 

二、 瞭解丹麥檔案徵集策略、鑑選標準及清理機制。 

三、 瞭解丹麥檔案館規劃設計。 

四、 瞭解丹麥檔案常設展示相關做法 

五、 瞭解丹麥檔案典藏策略及保存技術發展。 

六、 瞭解丹麥國家檔案開放應用原則。 

七、 瞭解丹麥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發展與策略。 

參、參訪機關 

本次出國考察前夕接獲外交部駐丹麥代表處電子郵件通知略以，原訂於 6 月

9、10 日分別拜會國家檔案館(Danish National Archives)與其所屬西蘭島省級檔案

館(Provincial Archives of Zealand )，經洽該館復告，西蘭島省級檔案館已於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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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與國家檔案館整併，並建議 6 月 9 日安排參訪國家檔案館總部及其閱覽室；6

月 10 日參訪國家檔案館與其所屬西蘭島省級檔案館整併後之典藏庫房與數位檔

案作業辦公室，遂依該處建議進行拜會及參訪事宜。抵達哥本哈根後，吾等考察

人員仍前往以下機關進行訪察： 

一、 丹麥國家檔案館（Danish National Archives）。 

二、 西蘭島省級檔案館（Provincial Archives of Zealand ）。 

三、 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Copenhagen City Archives）。 

四、 丹麥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Denmark）。 

五、 丹麥皇家兵工廠博物館（The Royal Danish Arsenal Museum）。 

六、 丹麥皇家圖書館（The Royal Library）。 



 

3 

第二章 丹麥國家檔案館體系概述 

壹、丹麥簡介 

丹麥位於歐洲大陸北部，斯堪的納維

亞半島的南端，領土包含日德蘭半島、菲

因島、西蘭島及附近 400 多個島嶼等，並

擁 有 法羅 群島 (Faroe Islands)和 格陵 蘭

(Greenland)兩個海外自治領地；東部及北

部分別與瑞典和挪威隔海相望，西濱北海，

南部則與德國相連，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進入歐陸 以及東 歐通往 西歐之 主要門

戶。 

丹麥三面環海，本土面積約為 43,000

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約為 566 萬人，由於

國土多為島嶼，海岸線更長達 7,300 公里，

境內地勢平坦，氣候屬溫帶氣候，土壤適

宜農牧，為歐洲重要農業國之一。 

在行政區域方面，該國曾在 2005 年

6 月進行重新區劃，將原本 13 縣、270 自

治市改為 5 個區域（region）、98 個自治

市（municipality）。其中，5 個區域分別

為首都區（29 市）、西蘭區（17 市）、南

丹麥區（22 市）、中日德蘭區（19 市）及

北日德蘭區（11 市）。官方語言為丹麥語，

首都為哥本哈根市。 

在政治方面，丹麥王國於 965 年建立，自 1849 年改為君主立憲制國家，王室

為歐洲最古老王室之一，現任國家元首為 1972 年登基的女王瑪格麗特二世。該國

的政治體制，根據丹麥憲法，係採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權分立，分別由內閣、

國會和法院掌握，行政首長為總理，國會為單一國會，總共 179 席議員，其中 4

席為保障名額，由 2 個自治領地格陵蘭及法羅群島各選 2 名，國會議員之選舉採

比例代表制，每 4 年改選 1 次。 

丹麥自 1664 年起發展檔案管理事業，已達 350 年之久，不但強調政府資訊公

開、透明，多年前已著手進行各項電子化政府工作，目前文書檔案全面電子化作

業，的確有值得學習、探究及業務借鏡之處。 

圖 2-1 丹麥地圖  

(來源：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Upload/Sites/Ma

pUrlLink/4d359e45-caf2-4ef6-a5f8-a0ce2f

743fc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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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丹麥國家檔案館體系概述 

丹麥的國家檔案館隸屬文化部，並應對文化部提供檔案保存政策諮詢機能外，

負有對國家檔案之徵集、典藏、應用，以及訂定管理制度供地方政府檔案管理參

照依循。 

國家檔案館的組織除了位於哥本哈根 Rigsdagsgården 9 的總部與 Kalvebod 

Brygge 32 庫房外，包括於西蘭島的哥本哈根、菲因島的歐登塞、日德蘭半島之維

堡、奧本羅等各設置 1 處省檔案館，以及阿爾路斯的商業檔案館、歐登塞的資料

檔案館等單位，其中西蘭島省檔案館於 2012 年與總部整併，目前國家檔案館組織

包含轄管機構共 6 個單位。其國家檔案館與分支機構組織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國家檔案館與分支機構組織圖  

(資料來源：丹麥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s://www.sa.dk/k/om，作者整理) 

 

 

國家檔案館 

總部 Rigsdagsgården 9 

庫房 Kalvebod Brygge 32 

菲因島省檔案館 

北日德蘭島省檔案館 

南日德蘭島省檔案館 

商業檔案館 

資料檔案館 

西蘭島省檔案館 
2012 年併

入國家檔

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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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 5 月起，國家檔案館對省檔案館採用新的管理制度，省檔案館各部

門員工管理權從省檔案館自主管理方式，改為直接隸屬總部之各部門主管統一管

理，以改善過去溝通不良、各館標準不一致與效率不佳的問題，據國家檔案館閱

覽室主管 Allan 表示，新的管理制度自實施迄今，各項作業效率有大幅提升的成效，

且尚未發現其他問題。 

綜上，丹麥檔案事業管理體制屬於集中管理體制，政府把檔案事業的領導權

賦予國家檔案館，並由國家檔案館負責管理本館與各省檔案館，以及監督地方政

府檔案館的工作，國家檔案館兼具國家檔案保管機構和檔案事業行政管理機關的

雙重職能，省檔案館亦為國家檔案館的地區分館，形成有明確的網絡化檔案館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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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丹麥國家檔案館 (STATENS ARKIVER) 

壹、機關簡介 

一、 成立歷史及各部門組織 

早在 1664 年，丹麥國王弗利德里希三世成立皇家機密檔案館，並於次年指定

一位圖書館員擔任館長，負責接收和保管皇室的非現行使用檔案。1720 年，弗利

德里希四世撥出一幢大樓供皇家機密檔案館使用。1848 年丹麥政府的司法部等機

關開始把早期的檔案移轉給皇家機密檔案館保管，丹麥政府並要求皇家機密檔案

館長向民眾開放檔案與發表年度報告。 

1861 年，丹麥政府成立王國檔案館，把政府新設立的各個部(如內政部、司法

部、教育部和財政部等)的機關檔案館整併合一，亦稱為國務院檔案館。王國檔案

館與皇家機密檔案館享有同等權責。 

1889 年，皇家機密檔案館與王國檔案館合併，成立單一的皇家檔案館，行之

多年即當今丹麥國家檔案館。 

丹麥國家檔案館為丹麥中央級檔案館，負有行政管理制度規劃及國家檔案典

藏之責，依據檔案法，主要任務為督導管理中央政府各機關文書檔案管理及應用

工作，進行國家檔案徵集與典藏工作，以及監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管理。國家檔

案館包含所屬單位，據其

網頁資料，目前全部員工

約為 250 人，並分為徵集

與保存、用戶服務與通信、

行政與財務等 3 部門，其

組織架構圖請參見圖 3-2，

各 部 門 負 責 業 務說 明 如

下： 

(一) 徵集與保存 

主要業務為負責把政

府部門、研究人員、私人

公司、組織和個人所產出

的國家檔案進行檔案鑑定；

確保政府部門、研究人員、

私人公司、組織和個人所

產出的國家檔案會交付給

 
圖 3-1 丹麥國家檔案館入口大門  

(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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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檔案館；典藏維護國家檔案館收藏的檔案文物確保未來可提供應用；監督省

檔案館與地方政府之檔案保管作業，確保檔案妥善保存；負責國家檔案館商業活

動、資訊發展、收入業務與檔案移轉前準備作業等。 

(二) 顧客服務與聯繫 

主要業務為負責用戶的數位系統方針，數位化、利用數位化檔案與顧客行為

分析、檔案應用之管理；館際間檔案互借；教學材料準備、教育和培訓服務、培

訓和教育活動；展覽活動；研究與諮詢；顧客服務；紋章標記諮詢，以及與新聞

界接觸等。 

(三) 行政與財務 

有關財務管理；人事管理、資訊管理、建築施工，以及安全有關的國家檔案

館建設等。 

 

 

 

 

 

 

 

 

 

 

 

 

 

 

 

 

 

 

 

 

 

 

 

圖 3-2 組織架構圖(資料來源：丹麥國家檔案館網頁

https:/ /www.sa.dk/k/om，作者翻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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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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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檔案(查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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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工務管理 



 

8 

二、 館藏  

國家檔案館館藏情形概述如下： 

(一) 館藏量  

國家檔案館總部典藏檔案長度約 18 公里，Kalvebod Brygge 32 庫房典藏檔案

長度約 200 公里，加上其他省檔案館、商業檔案館與資料檔案館之檔案，總

長度超過 400 公里。檔案包括 12 世紀的教會紀錄、16 世紀的稅金紀錄、18

世紀的帆船設計圖與同時期之羊皮紙檔案、15 世紀到 19 世紀的峽灣通過收稅

紀錄、其他紙質、微縮或電子媒體型式等檔案，以及家族族譜、個人資料等。  

(二) 檔案類型 

1. 除一般檔案外，尚有大量照片、地圖、微縮捲片及電子型式檔案。 

2. 國徽、王冠、紋章。 

(三) 檔案來源 

1. 公共檔案：源自於丹麥議會、中央機關等產生之檔案，涵蓋司法、財政稅

務文件、筆記手稿、地圖，以及與丹麥社會發展有關的紀錄文件。 

2. 私人檔案：包括個人、族譜、教會、私人企業等相關檔案。 

貳、使命、願景及法制 

一、 使命與願景 

丹麥政府賦予國家檔案館之使命為妥善保存丹麥檔案與未來有信心將真實的

故事向民眾傳播，並期待國家檔案館達成下列願景： 

(一) 由國家檔案館對丹麥政府提供檔案保存，並傳承推廣相關知識知識與經
驗。 

(二) 型塑國家檔案館於丹麥社會大眾心中之檔案中心地位，代表現代化、高效
率以及高參與之服務與文化機構。 

(三) 國家檔案館為全社會提供檔案服務，是一個可信任且受歡迎的夥伴，就所
賦予任務對丹麥政府提出解決方案。 

以文化部與國家檔案館於 2013 年 8 月 5 日簽定之架構協議，2013-2016 年間，

國家檔案館的任務如下： 

(一) 建設、維護並提供實體與數位檔案 

目標 1：國家檔案館需保存並數位化已保存的實體檔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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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應促使政府機關更有效率的移轉國家檔案。 

目標 3：使民眾獲得國家檔案應用權利。 

(二) 溝通與指導 

目標 1: 開放國家檔案給更多人且更廣為應用。 

目標 2: 增加民眾對國家檔案服務的認知。 

(三) 研究 

目標 1: 國家檔案館應增進各界對檔案進行研究。 

目標 2: 研究成果應更廣為周知且善加利用。 

二、 各項法制 

丹麥議會通過檔案法(Arkivloven，archive law)作為國家檔案館運作依據，亦

是政府機關檔案管理應遵循之法規及最高指導原則，該法包括明定國家檔案館職

權、各政府機關、人民團體、機構公司對於有關檔案管理移轉之責任、公共檔案

之處置、檔案開放應用之時程與應用限制、私人檔案徵集與罰則等。國家檔案館

亦依檔案法發布相關行政命令(例如紙質檔案歸檔通知、存檔手冊…等)與檔案管

理通用性規範，供各級政府機關遵循。 

(一) 檔案法  

1. 適用對象：適用於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議會、公共檔案館、各級法院、

教會、鐵路公司、郵局、被指定的宗教團體，以及被中央政府(文化部長)

指定的公司與團體(如丹麥廣播公司、丹麥銀行、在丹麥的 BG 銀行、醫學

法律理事會…等等)。 

2. 檔案法對於國家檔案及市政檔案管理特別規定 

(1) 國家檔案館及地方政府檔案館都應提供檔案開放應用服務。 

(2) 國家檔案館係包括國家檔案館及所轄管的省級檔案館。 

(3) 國家檔案館及地方政府檔案館都應確保具有歷史價值檔案或有關民眾、

機構之重大行政或法律事項之檔案得以妥善保存。 

(4) 國家檔案館與地方政府檔案館都具有檔案不公開之行政裁量權。 

(5) 國家檔案館應指導民眾與機關(構)使用檔案。 

(6) 國家檔案館應對檔案進行研究並將成果公布供他人應用。 

(7) 國家檔案館可以協助適用檔案法對象，執行檔案研究與歸檔技術性質的



 

10 

任務，國家檔案可對會員收取費用，包含協助項目、保存非檔案法規範

範圍檔案保存與列印等費用。 

(8) 文化部長可授權國家檔案保管員(國家檔案館館長)對公共紀錄的保存和

處置，制定更詳細的規則。 

3. 檔案法對於政府機關與其他的特殊規定 

(1) 政府機關(構)必須確保電子媒體檔案的保存，並使它們可交付公共檔案

館保存。 

(2) 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家教會和公認的宗教團體只能自己紀錄傳送

到國家檔案館。 

(3) 國家有權決定檔案的公開或銷毀。 

(4) 私人文書檔案，若沒有人能證明其權利擁有者，屬於國家所有。 

4. 政府機關及私人文書檔案送達國家檔案館，以及私人文書檔案提供時，均

有規定移轉或移轉前置準備作業。 

(二) 相關行政命令 

    政府機關文書檔案，從管理檔案的資訊系統到檔案的移轉，或是檔案維護、

銷毀、提供應用及遞送等問題都能在國家檔案館網頁上找到對應的指導文件

或行政命令或提問的登錄欄位等，可確保相關問題獲得解決。例如國家檔案館

於 2004 年 9 月 6 日發布 925 號行政命令，用來規範各政府機關對紙質檔案移

轉國家檔案館之作業程序，以及國家檔案館未來應負的保管責任之文件。另外，

國家檔案館亦發布歸檔手冊給各政府機關、宗教團體等作為檔案管理、保存、

數位化等作業之遵循。 

參、檔案整理及徵集 

一、 檔案保管 

丹麥政府中央機關於檔案產生後，逐案登錄於機關的檔案資訊管理系統，此

些檔案資訊系統須通過國家檔案館的認證，並必須提供檢索機制給國家檔案館，

國家檔案館經過搜尋檢索，將通知機關指定未來需辦理移轉的檔案，機關必須在

檔案進行移轉或銷毀處置前加以妥適保管與維護，最後會依檔案法第 19 條規定

將國家檔案館所指定的檔案移轉給國家檔案館保管，並於國家檔案館的 DAISY

電腦資料庫系統內完成登錄(大多數的檔案為檔案產生日期起約 15 年)。 

地方政府除比照中央機關可依檔案法第 19 條規定將檔案移轉給當地的公共

檔案館(指國家檔案館的省級檔案館)或依據檔案法第 7 條規定成立地方政府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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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檔案館(例如哥本哈根市檔案館)來進行檔案後續的保管維護，國家檔案館會提

供技術指導與作業諮詢。 

丹麥國家檔案館對於國家檔案管理上，非常依賴資訊系統，也就是全面 IT

化方式進行管理，丹麥中央政府部會各機關及地方政府的檔案管理方式也是如此，

而且政府機關所使用於檔案資訊管理系統必須經過國家檔案館的審查通過後才

能使用。 

對於檔案實體保管方面，國家檔案館係採取以每一檔案卷盒外的條碼編號來

作為卷盒內部實體檔案與資料庫目錄的對應連結，檔案卷盒外標示編號、卷盒內

檔案起訖年度、類目說明內容、顏色等級等等，其標示編號並沒有似我國採取給

予統一的檔號編列原則(如本局訂頒檔案分類編案規範中檔號應以年度號、分類號、

案次號、卷次號及目次號等組成)，同時卷盒內也沒有目次表。 

有關檔案分類表部分，國家檔案館與各級政府機關均有訂定檔案分類表，且

機關制訂檔案分類表前必須向國家檔案館完成諮詢。 

由於丹麥國家檔案館及所屬省級檔案館分散各地，為因應各地區閱覽室應用

實體檔案，每週一各檔案館將非屬本地區閱覽室借調與須歸還它館的檔案，都集

中運到歐登賽的菲因島省級檔案館，再分送到需用的閱覽室或歸還原保存的檔案

館。 

二、 徵集及清理 

(一) 機關檔案移轉 

丹麥國家檔案館的徵集與保存部門內 6 個職員負責審核政府中央各部會檔案

是否移轉國家檔案館保存，交付檔案的原則，以檔案全案；與該案有前後關聯之

檔案紀錄都屬於應交付範圍。依據國家檔案館的統計，大約有 10%的檔案會被移

轉到國家檔案館永久保存。 

丹麥政府中央各部會機關檔案移轉至國家檔案館之期限是由國家檔案館訂

定並發布通知，受徵集檔案的機關應依時限針將國家檔案館指定的檔案類目完成

檔案整理、修護、裝箱、每箱檔案逐案內容說明，以及完成檔案數位化後，辦理

檔案移轉由國家檔案館管理與開放應用，又基於中央與地方分權的原則，當地方

政府設有所屬檔案館時，國家檔案館並不會介入地方政府自訂的檔案管理，但地

方政府必須把保管檔案的目錄資料依規定登錄於國家檔案館指定的資料庫系統，

國家檔案館若有依檔案法規定指定移轉檔案時，地方政府會將該等檔案移轉國家

檔案館保存。相對的，沒有檔案館的地方政府，就如同中央機關一般，必須把檔

案依時限移轉規定的省級檔案館保管。檔案移轉所需的費用，依檔案法規定全數

由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負擔。但是，國家檔案館並不會強制要求地方政府執行非

屬檔案法規定的作業，以避免產生需支付經費給地方政府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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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機關移轉給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未能符合國家檔案館所要求的整理、修護、

數位化、裝箱與明細說明時，國家檔案館可以要求機關辦理應辦事項，若機關無

法處理時，國家檔案館將評估處理費用並向機關收費，費用可分為移轉費與整理

費，價格不一，目前的一般行情移轉費加上整理費大約是 1 公尺排架長度檔案需

2,000 丹麥克朗（折合新台幣約 10,000 元）；僅整理費為 1 公尺排架長度檔案需

1,500 丹麥克朗，必須由機關先完成繳付才能把不合格的檔案移給國家檔案館，

若機關付費後卻不移轉檔案時，日後再移轉還是必須再繳一次費用。 

(二) 私人檔案取得 

受檔案法規範的私人團體或公司須比照政府機關將國家檔案館指定的檔案

依規定交付國家檔案館保存，另外國家檔案館也會透過專案類型的活動，向特定

的私人團體以合作方式取得檔案的保管或使用權利，並依檔案法規定期限開放給

民眾應用。 

(三) 檔案移轉期限及銷毀 

丹麥政府各級機關產生的檔案，依據檔案法規定，不涉及個人隱私之檔案於

滿 20 年後應開放給民眾應用。因此，國家檔案館要求各機關紙本檔案移轉日期

之原則是，最遲應於檔案產生日期起 15 年辦理移轉，以供國家檔案館完成整理

作業(5 年)後開放應用。 

對於涉及民事訴訟的檔案，則於檔案產生日期滿 30 年後就應公開給民眾使

用，若涉及國家安全、外交政策、政府利益、需保密的司法證人與被控訴人資訊、

私人團體利益或技術資訊等等，檔案產生機關可透過協調後暫緩移轉給國家檔案

館，但仍應依檔案法規定，一般最遲滿 60 年需移轉給國家檔案館保管。檔案移

轉較特殊的部分是南日德蘭島人民結婚註冊證書(教會檔案)，被規定可於期滿 50

年前移轉給國家檔案館；而死亡證書與埋葬證明則是 10 年。對於僅有關個人的

檔案，除了出生證明、結婚證書、稅與文憑等檔案外，其餘檔案是不會被留存的。  

電子檔案方面，由於國家檔案館考慮電子檔案資訊系統變遷數度快，要求丹

麥中央政府機關之電子媒體類檔案以每 5 年一期，將檔案辦理移轉給國家檔案館

保管，並俟該檔案到達應公開年限時才會對外提供應用。 

丹麥中央部會機關檔案未受國家檔案館規定移轉的檔案一律銷毀，經國家檔

案館決定銷毀的檔案，是不可移轉給博物館或其他機關構使用，檔案銷毀的時間

則由機關自行決定，並且由機關負責確實執行。地方政府機關檔案的保存與銷毀

是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一般而言，若地方政府有設立檔案館時，該政府的檔案

保存比率將會高於中央政府檔案保留比率。另外，有關醫療健康的檔案，可多 10

年保存期限，以避免過早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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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檔案保存維護 

由於丹麥國家檔案館的職責是確保具有歷史

價值的檔案會被保存並提供與推廣給後世使用，

對於所保管的國家檔案，除依政策方向持續將紙

本檔案進行數位化外，對於檔案保護方面分敘如

下：   

一、 預防式保護 

(一) 總館庫房建築設施 

1. 總館及閱覽室建築是 19 世紀初的修船廠建

築所改建，並與兵工博物館隔庭園相對，

庫房建構設置於地下室至地上 2 層，其樓

上為行政辦公室，是歷史建築物，庫房照片請參見圖 3-3。 

2. 檔案庫房每層樓高約 2.6 公尺，主走道寬約 1 公尺，走道以外的樓地板在每

2 層之間有 1 層設有可通透的金屬格柵狀地板，庫內設置全區氮氣自動滅火

設備與手提式滅火器，並以電動庫門、雙層玻璃窗(部分外加鐵窗)以及監視

設備與感應門禁系統構成防盜措施。此庫房採用固定式檔案架，檔案架擱

板為木造，全部存放紙質類檔案，典藏容量為 18 公里排架長度，其中有 18

世紀珍貴檔案都是被保存在古老的木製檔案櫃內，並且被單獨存放。 

3. 基於地理位置、氣候因素，丹麥氣溫很少高過 30°C，丹麥國家檔案館總館

庫房僅設置暖氣裝置，並無其他空調設備，尚符合國家檔案保存環境規範

之 10°C 至 30°C，相對溼度 40%-55%範圍內，此庫房也沒有設置任何節能

措施。 

4. 庫房內採用吸頂式日光燈，並沒有設置

天花板。 

(二) 新庫房建築設施 

1. 位於 Kalvebod Brygge 32 是較新穎的建

築物，此一國家檔案庫房係以該建築物

內約 4 層樓空間挑空並參採 ISO11799 標

準於 2009 年整建完成，該建築物有厚實

的外牆，進入庫房區域之主通道前須經

過有監視設備與感應卡管制的雙道門，

庫房分有倉儲區域與非倉儲區域，非倉

儲區域之庫房樓高約 6 公尺，主走道寬

 
圖 3-3 總館庫房照片  

(來源：作者拍攝) 

 

圖 3-4  Kalvebod Brygge 32 庫

房倉儲區照片  

(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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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約 5 公尺，2 側設有雙層庫房，上層庫房設有進入的樓梯與引道，每間庫

房門須有 2 個人輸入密碼才能進入；倉儲區域樓高超過 14 公尺，主走道約

4 公尺，設有 6 公尺高快速鐵捲門與非倉儲區域庫房做區域分隔。 

2. 非倉儲區域之庫房內檔案架為電動密集式檔案架，以鏈條定位，使用齒輪

馬達驅動與無高差軌道，並無設置防傾倒裝置，紙質類檔案架每架 8 層 14

連雙面，電子媒體類檔案架則配合檔案型式有不等層數。倉儲區域使用大

型電動棧板式物料架組，有 4 區，每區 24 組，每組 14.5 連，每連 32 層棧

板，每層有 6 條長條檔案放置籃，每籃可存放相當 1.22 公尺排架長度的檔

案量，每 1 架組底部設有大型馬達帶動滾輪驅動，以及可自動間距調整感

應裝置，全部倉儲區最大典藏量相當為 326 公里排架長度，庫房倉儲區域

照片請參見圖 3-4。 

3. 典藏檔案類型，主要保存紙質類檔案與其他非紙質類的檔案與文物，並以

西蘭島地區的國家檔案為大宗，典藏量達 200 公里排架長度。 

4. 此庫房依國家檔案媒體類別設置空調設備，提供適合的保存環境，例如紙

質類檔案是被保存在溫度 15℃，相對溼度 45%環境內，光碟類檔案、影片

類與磁帶類檔案都是被保存在溫度 15℃，相對溼度 40%環境內。在挑高的

倉儲區域，其空調送風從頂板與地板上下二方向同時供應，共同調節。 

5. 庫房消防系統是採用撒水滅火系統與消防火災探測器(依配設地點有不同類

型)，電動檔案架與大型電動棧板式物料架在架間閉合時會再自動調整架間

間距以提供滅火所需之水流間隙，另大型電動棧板式物料架底部亦設置定

溫式探測器加強消防火災偵測能力。 

(三) 卷盒微環境保護 

丹麥國家檔案館對於實體檔案之長

期保存，除提供妥適的保存環境外，也

利用檔案卷盒來形塑穩定的微環境，以

提升檔案保存期限。丹麥國家檔案館用

來保存檔案的卷盒，僅規範材質，並無

規定卷盒固定之制式尺寸；同時，針對

館內各式型態或類型檔案存放及管理需

要，特自國外引進製作保存盒專用機器

及電腦軟體，可依檔案實體大小量身訂

製所需尺寸之保管卷盒。 

卷盒材質可分為 2 種，一種為存放

珍貴檔案或皇家檔案之無酸紙卷盒，另

一種為存放一般檔案之酸鹼平衡的中性

 

圖 3-5 Kalvebod Brygge 32 庫房檔案保

存照片  

(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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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卷盒，無酸紙卷盒是以材質較薄的永久紙製成，其造價成本是比中性紙卷盒的

成本高。 

(四) 未來發展 

丹麥國家檔案館考量庫房容量不足與簡化檔案運送作業需要，已於維堡地區

(Viborg)興建一處最現代化的紙質類檔案與文物的典藏場所，預計於 2015 年 11 月

完成接管；2016 年啟用。據丹麥國家檔案館網站對外訊息，該場所外觀會是一個

巨大的書櫃，並具有最佳化的保存氣候控制，提供約 72 公里排架長度的典藏容量，

可滿足未來數年檔案量成長的需求。 

二、 檔案修護 

由於檔案與文物修護費用成本高，自 2005 年起丹麥政府的文物修護部門整併

由皇家圖書館管轄，國家檔案館只對珍貴的檔案，逐年編列經費請該部門辦理修

護，每年預算約 81,000 歐元(折合新臺幣約 29.7 萬元)。至於一般檔案，丹麥國家

檔案館所採取的作法是以卷盒防護方式妥善存放，並不會主動修護。 

三、 丹麥政府各級政府機關依循的檔案保管規範 

丹麥國家檔案館為使各級政府機關能妥適保存實體檔案，訂定紙質類檔案保

存到移轉的作業指引給各機關參循，相關規範如下： 

(一) 政府機關設置檔案庫房應考慮：1.樓地板的載重能力，2.牆面裝修，3. 監視和

門禁，4.庫房地理位置，5.電氣供應設施，6.溫度與溼度，7.防盜措施，8.火災

防護措施等 8 種條件。並且以庫房環境的物理條件與會導致檔案劣化的風險

成因為首要考慮事項。 

(二) 國家檔案館建議政府機關保存檔案之溫溼度標準如下表 

表 3.1 檔案保存環境溫溼度標準表 

檔案媒體材質 溫度 相對溼度 

紙質類 10℃以上，30℃以下，24

小時容許變動程度為±5

℃，最佳保存為 15-20℃ 

40-55%，24 小時容許變

動程度為±5% 

光碟類 15-20℃ 40% 

影片類(Film) 最高 15℃ 40% 

磁性媒體類(磁帶) 最高 15℃ 40% 

(三) 檔案庫房地理位置與裝修應注意事項如下： 



 

16 

1. 應注意連續房間所產生火災或水災風險，例如檔案庫房不可設置在車庫、

鍋爐、廚房或其他產有濕氣房間的隔壁。 

2. 檔案庫房應該設置防範竊盜裝置，並不可避免設置滅火或防水措施。 

3. 檔案架最底部層應與地面保持 10 公分以上距離。 

4. 鋼筋混凝土樓地板應鋪設防護表層，以避免地板表面灰塵的擴散污染，而

此表層避免使用塑膠材質以防止產生靜電危害問題。檔案庫房應在牆面漆

完全乾燥後才可以進駐使用，例如庫房牆面完成油漆之 4-6 週後才能使

用。 

5. 依政府規定，為避免日後的蟲、雨、雪可能產生危害，檔案庫房在裝設天

花板前應經過建築事務所的監督與消防單位的核准後才能進行裝設。 

6. 檔案庫房內避免設置水管，因為水和蒸氣會對檔案造成損害，例如暖氣設

備的供應管路只能在庫房外或前方。 

7. 電氣開關裝置(如保險絲)應裝設於庫房外，以避免火災產生。 

8. 如果庫房使用加熱器，此庫房應該要有恆溫恆濕控制，而且加熱器表面溫

度不可以超過 60℃。 

9. 總體而言，檔案庫房必須乾燥、不太熱以及應有氣流流通。 

10. 對於用來保存地圖、照片、磁帶與膠捲的檔案庫房，應附加考慮其大小格

式不等、保存耐久性、材質的脆弱性，以及保存技術過時等因素，以採取

可行方案。 

11. 檔案庫房大小應考慮以機關 30 年的檔案產生量進行設置。 

12. 檔案庫房面積估算，若採用密集式檔案架則每 1 平方公尺可存放 11-12 公

尺排架長度，若採固定式檔案架，當天花板夠高時，則每 1 平方公尺可存

放 6-7 公尺排架長度，每 1 公尺排架長度約可存放 60 公斤重的紙質類檔

案。 

(四) 應考慮會讓檔案產生劣化的風險因素如下： 

1. 變動過大的溫度與溼度。 

2. 水災與火災。 

3. 空氣污染物濃度。 

4. 日光的紫外線強度。 

5. 電磁波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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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檔案媒材內部的化學劣化。 

7. 不恰當的拿取或對待。 

8. 細菌、 真菌、油甲蟲、老鼠…等害蟲之生物侵損。 

四、 檔案數位化作業 

紙質類檔案數位化是丹麥政府的政策，國家檔案館配合此項政策所採取的策

略與理由如下： 

(一) 紙本檔案必須藉由人工掃描數位化才能取得電子檔案，大量掃描檔案產生的

電子檔案可提供市民直接在網路下載應用，將減少市民使用閱覽室應用紙質

類檔案，可提高檔案的應用效率，但是要大量掃描檔案必須要有標準流程、

規格，以及大量掃描需價格低廉。紙質類檔案在提供做為教育、展覽、閱覽

等應用前必須以人工進行整理，耗時且昂貴。 

(二) 就紙質類檔案保護的角度，丹麥國家檔案館以前是採取微縮方式來減少紙質

類檔案的直接應用，現在所採取的是電腦數位化方式，紙質類檔案直接應用

會有因複製(影印或翻拍等操作易產生檔案損傷)而造成需修護作業，當紙質類

檔案完成數位化後，可長期靜置保存不須再經常修護，自 2012 年起，丹麥國

家檔案館只對珍貴檔案給予修護，其餘部分不修護。 

丹麥國家檔案館依上述策略，於維堡(北日德蘭島省級檔案館)設有數位化中心，

全國的紙質類檔案都送到此中心進行數位化作業，並由維堡的數位化中心員工為

主要作業人員，有部分檔案委託廠商處理。這些委外的檔案主要是來自私人企業

的檔案，私人企業提交檔案並捐款指定必須委外處理，至於教會(摩門教)檔案也會

有很多教會志工來協助處理。數位化後檔案資料則是以招募的志工進行 DAISY、

Arkivalieronline 等 2 套國家檔案資訊系統的登錄建檔作業。 

位於維堡的數位化中心每年可完成的 600 至 800 萬件圖檔，相當完成

1,500-2,000 公尺排架長度檔案的數位化，2013 年完成 600 萬件圖檔，2014 年完成

1,000 萬件圖檔，目前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上線有 3,500 萬件圖片的檔案資料(約 8,750

公尺排架長度檔案)，約國家檔案總量的 2%。 

在進行檔案數位化過程中，工作人員全程使用口罩以避免遭受黴菌感染，以

人工方式查看檔案順序及完整程度，紙質類檔案每 1 公尺排架長度檔案之數位化，

需費時 7 小時。大圖檔案使用大型或巨型掃描器(有 9 部)，解析度為 300DPI，每

部掃描器配設 1 名工作人員，以每日 7 工作小時計算，1 年約可完成 20-25 萬件圖

檔。對於現有的微縮片使用黑白 Filmscan 進行數位掃描，1 週 10 小時作業可產生

500 萬件圖檔，微縮片於掃描後仍會繼續保存。掃描後的檔案都會經過品質校核，

一旦於國家檔案資訊系統上線，閱覽室就停止該件檔案之原件借調，上線圖檔規

格是使用 JPG2000，解析度為 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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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資訊管理 

丹麥政府機關目前已全面使用電子資訊化系統，其檔案格式大多數是以數位

檔案形式呈現，國家檔案館為確保其中具有歷史價值的數位檔案能在未來繼續展

現其歷史意義，訂定了數位檔案保存策略與相關作業規範，要求各機關確實執行。

尤其各部會有很多資訊作業系統資料(例如各種稅務資訊系統等等)是必須送國家

檔案館鑑定，以釐清該資訊系統是否屬與全國有關，並由國家檔案館決定整套系

統是否須移轉國家檔案館留存。 

一、 機關資訊系統(IT SYSTEM) 

國家檔案館於 2003 年 6 月 26 日發布 591 號行政命令，第 3、5、10、13、14

章規定公共檔案館審查與批准各機關資訊系統的作業規範；以及各機關資訊系統

應具備的各種功能、生命週期、系統資料格式的組成、電子資料格式，以及每一

個檔案資料必須具備的項目等等。當機關需要使用新的資訊系統時，必須向國家

檔案館通報，經該系統通過國家檔案館核准後才能使用。機關設計資訊系統時必

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 檔案系統中，每件文檔必須連結到所屬的檔案，以確保系統完整與可客觀準

確的檢索相關檔案。 

(二) 必須對於每個檔案賦予鑑別、標題等資訊以利於檢索。 

(三) 對於檔案資料結構與涵蓋的主題應有完整的描述資料。 

(四) 對於每件文檔必須要有識別碼、標題案名、內容資料、收件者/寄件者、儲存

的格式、與其他文檔相關連結等登錄資訊，以便於識別與檢索。 

(五) 每件文檔的識別碼必須是唯一的，不可重複。 

(六) 資訊系統是被那些附屬機關使用，以及哪個機關使用哪些檔案的資訊亦須被

登錄。 

二、 電子檔案資料格式 

各機關移轉交由國家檔案館留存之資訊系統，並無規範編譯或組成的統一格

式，但是該系統所建置的資訊資料必須能轉換資料格式以符合國家檔案館規範的

統一標準格式，目前國家檔案館要求各機關電子檔案之資料必須是可轉換成 XML

語言格式檔案(SQL1999 標準)，各類型檔案轉換成 XML 檔案資料類型規定如表 3.2，

其他類型的檔案格式規定如下： 

(一) 圖像檔案為 TIFF(第 6 版)或 JPEG2000 系統(符合 ISO/IEC 15444-1:2004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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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聲音(AUDIO)檔案為 MP3(符合 DS/EN ISO/IEC 11172-3 標準)  

(三) 影像(VIDEO)檔案為 MPEG-2( DS/EN ISO/IEC 13818-2 標準)或 MPEG-4 

AVC (符合 DS/EN ISO/IEC 14496-10 (ITU-T H.264)標準)  

表 3.2 各類型檔案轉換成 XML 檔案資料類型規定 
Data type  SQ L:1999 XML data type  
Text CHAR, CHARACTER, NCHAR, 

NATIONAL CHAR, NATIONAL 

CHARACTER, VARCHAR, 

CHARACTER VARYING, NATIONAL 

string 

Integer INTEGER, SMALL INTEGER integer 

Decimal NUMERIC, DECIMAL, FLOAT, 

DOUBLE PRECISION, REAL 

decimal 

Boolean BOOLEAN boolean 

Hexadecimal CHAR, CHARACTER, NCHAR, 

NATIONAL CHAR, NATIONAL 

CHARACTER, VARCHAR, 

CHARACTER VARYING, NATIONAL 

hexBinary 

Date DATE date 
T ime TIME[WITH TIME ZONE] time 
T ime stamp TIMESTAMP[WITH TIME ZONE] dateTime 
T ime period INTERVAL duration 

三、 電子檔案移轉與保存方式 

各機關之資訊系統，所產生的電子檔案以 5 年為 1 個週期，向國家檔案館繳

交國家檔案館認定需留存的電子檔案，每 1 週期繳交的電子檔案與上 1 週期繳交

的資料必須重疊 6 個月。國家檔案館會與各機關開會協商，以決定各機關繳交檔

案資料的時間。國家檔案館針對各機關繳交的電子檔案資料，逐筆核對資料的格

式與內容，尤其當資料若是與個人有關時，就會要求機關必須在該資料建立個人

的身分識別碼連結，使該筆資料不會單獨零散。另外，當機關所送的檔案資料格

式未能通過國家檔案館的測試時，國家檔案館會把該資料退給機關進行修正後，

再重新提送。 

通過國家檔案館審查的電子檔案資料，國家檔案館會以自行開發的系統將檔

案資料存錄於藍光光碟、磁帶等媒體，並製作 3 個副本，分置於 3 個地點備援存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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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檔案應用服務及研究 

基於丹麥檔案法的規定，國家檔案館的目標包括(1)確保對於公民與政府所需

具歷史價值性、行政必要性及法律重要性檔案被保存，(2)確保與適用本法之政府

機關合作處置無保存價值檔案之可能，(3)使公民和政府可使用(含研究)國家檔案，

(4)引導公民和機構使用國家檔案，(5)開展研究和傳播研究成果等；其中，第 3 至

第 5 項明確律定了的丹麥國家檔案館在檔案應用服務方面所需辦理的工作。 

以下就該館在檔案申請應用、檔案研究及教育推廣等三方面，進行說明： 

一、 檔案申請應用 

近年來，由於丹麥積極推動電子化政府工作，不僅在移轉檔案方面，分為紙

質檔案及電子檔案的移轉，在檔案申請應用，亦分成至閱覽室應用及線上應用兩

種。根據館方人員的說明，目前丹麥國家檔案館典藏 400 多公里的國家檔案，已

完成 1928 年以後國家檔案的數位化，對於已完成數位化且可線上閱覽的檔案，除

因特別理由，否則不提供原件閱覽，該館係以全部檔案均完成線上開放應用，關

閉閱覽室為其終極目標，儘管關閉閱覽室像是一句玩笑話，但似乎也能看出該館

對於開放應用的堅定決心。 

(一) 閱覽室應用 

丹麥國家檔案館在國內共設有 5 間閱覽室，分別位於哥本哈根、歐登塞、維

堡、奧本羅及奧爾胡斯等地，因檔案原件分別儲存於各地分館及庫房，需透過運

送集中，無法隨到隨用，故檔案應用採全預約制的作法，民眾須事先預約申請，

才能進入。 

另外，閱覽室的管理模式，原本採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即由總館督導閱覽

室所在地之分館(即過去的省級檔案館)，惟各閱覽室間並無頻繁的交流，造成閱覽

室的應用標準及作法可能不一致，恐影響民眾權益。鑑此，丹麥國家檔案館於去

年開始改變管理方式，採以業務導向管理，即由總館用戶服務和通信部門下閱覽

室管理組直接管理 5 間閱覽室，根據館方人員表示，新的扁平化管理方式，統一

處理，減少逐級陳報的時間，確實能提升檔案申請的效率。 

1. 閱覽室的館藏特色： 

(1) 哥本哈根閱覽室：最早館藏約 12 世紀，總長度約 140 公里，包含丹麥王

室、中央機關、國防、地方政府和機構(西蘭島、洛蘭島、法爾斯特、摩恩

和博恩霍爾姆等地)、私人組織及族譜等私人檔案。媒體型式除紙質類外，

另有羊皮紙、微縮影片、地圖等類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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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哥本哈根閱覽室入口處 

(2) 歐登塞閱覽室：館藏總長度約 20 公里，包含中央機關及菲因島及其周邊

島嶼之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等私人檔案。特色檔案包含教區記事錄、公證

結婚登記，遺囑登記、土地登記，政府公報等。 

(3) 維堡閱覽室：最早館藏約 13 世紀，總長度約 60 公里，包含中央機關及日

德蘭半島北部之地方政府和私人機構等私人檔案。特色檔案包含教區記事

錄、警政、司法、火災保險等。 

(4) 奧本羅閱覽室：館藏包含中央機關及日德蘭半島南部之地方政府和私人機

構等私人檔案。特色檔案包含教區記事錄（最早的可追溯到 1573 年），普

查表，出生及死亡登記（1874 年），債務，質押和抵押貸款（最古老的可

以追溯到 1669 年）和土地登記（約 1880-1950 年）等，另外日德蘭半島南

部與德國接壤，部分區域曾受德國統治，可從檔案探尋德意志帝國及納粹

統治及佔領的歷史。 

(5) 奧爾胡斯閱覽室：館藏總長度約 50 公里，包含中央機關及地方或區域檔

案、企業檔案等。特色檔案包含丹麥貿易和工業機構歷史、勞動力組織以

及企業和組織知名人士私人紀錄等檔案。 

2. 閱覽室的使用規則 

丹麥國家檔案館對於訪客進入閱覽室訂有應遵守的規則如下： 

(1) 外套及背包等禁止攜入閱覽室，應放置於衣帽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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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接受安檢，包含打開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 

(3) 應保持安靜，禁止大聲喧嘩。 

(4) 禁止使用手機，並將手機保持在靜音狀態。 

(5) 禁止濕手觸碰檔案。 

(6) 禁止在檔案上刪劃或作記號。 

(7) 禁止改變檔案擺放的順序。 

(8) 禁止移除檔案上的物件。 

(9) 禁止攜入食物或飲料。 

(10) 禁止攜入私人文件。 

丹麥國家檔案館在閱覽室櫃檯提供專用塑膠袋包裝，並允許訪客攜入下列物

品： 

(1) 無外袋之筆記型電腦或平板電腦。 

(2) 最多 20 張紙。 

(3) 鉛筆或自動鉛筆。 

(4) 一個小錢包或皮夾。 

(5) 眼鏡和放大鏡。 

(6) 手機（必須設置為靜音）。 

(7) 相機（禁止使用閃光燈）。 

(8) 隨身碟。 

(9) 必要的藥品。 

 

圖 3-7 允許訪客攜入物品示意圖 

(照片來源：丹麥國家檔案館網站) 

 

 

 



 

23 

3. 閱覽室的開放時間 

該館管理的 5 間閱覽室開放時間均有差異： 

閱覽室別 星期日 

至星期一 

星期二 

至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哥本哈根 不開放 AM9:00- 

PM4:00 

AM9:00- 

PM4:00 

AM9:00-PM4:00 
不接受申請檔案，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不開放 

歐登塞 不開放 AM9:00- 

PM4:00 

AM9:00- 

PM1:00 

AM9:00-PM4:00 
每月第 1 及最後一周 

維堡 不開放 AM9:00- 

PM4:00 

AM9:00- 

PM1:00 

AM9:00-PM4:00 

奧本羅 不開放 AM9:00- 

PM4:00 

AM9:00- 

PM1:00 

AM9:00-PM4:00 
每月第 1 及最後一周 

奧爾胡斯 不開放 AM9:00- 

PM4:00 

AM9:00- 

PM1:00 

不開放 

 

圖 3-8 哥本哈根閱覽室開放時間標示牌 

4. 閱覽室的組成與功能 

以丹麥國家檔案館哥本哈根閱覽室為例，工作人員約 10 人(庫房約 2 至 3 人，

檔案準備室及檔案諮詢櫃台約 6 至 8 人)，閱覽室由 A.衣帽間 B.目錄檢索區

C.研討室 D.微縮影片室 E.接待及安檢櫃台 F.圖書區 G.閱覽座位區 H.靜音閱

覽室 I.檔案領取櫃台 J.檔案返還區 K.檔案諮詢櫃台 L.檔案準備室組成，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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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功能如下： 

(1)衣帽間：供訪客放置冬季禦寒大衣及隨身物品、背包之處所，備有衣帽架、

桌椅及 100 個附鎖儲物櫃，儲物櫃尺寸分為 3 個形式分別為 20 公分Ｘ40 公

分、30 公分Ｘ40 公分、30 公分Ｘ60 公分。 

圖 3-9 哥本哈根閱覽室衣帽間 

(2)目錄檢索區：供訪客查詢國家檔案目錄之區域，備有連線網路之電腦 2 台。 

(3)研討室：供訪客進行團體研商與交流之用，多用於家族訪客應用族譜檔案，

座位約有 30 位，採預約申請制，一般民眾、學校團體亦可免費申請使用，值

得一提的是，為了避免聲音影響閱覽室的讀者，牆壁經特殊處理，特別強化

隔音及減少回音功能。另據館方人員表示，由於家族訪客多為年紀較大的長

輩，為便利其使用，原本採用輕質傢俱以利搬運，惟實際運作後發現，國家

檔案常因輕質傢俱移動造成碰撞損壞，建議本局未來如有相關設施應就使用

者的類型及使用習慣思考適合之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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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研討室 

(4)微縮影片室：供訪客使用微縮影片之用，座位 6 位。目前為已完成 10 萬卷微

縮影片數位化作業，預計 5 年內完成全部微縮影片數位化作業，因此將已完

成數位化之微縮影片置於室內檔案架上，訪客可自行取用。 

 

圖 3-11、3-12 微縮影片室 

(5)接待及安檢櫃台：負責確認訪客身分、檢查是否攜帶違禁品、分配閱覽室座

位牌及相關諮詢工作。其中，確認訪客身分部分，預計明年起該館將原本簽

名制改成身分 ID 刷卡制(註：丹麥的身分 ID 卡已全面轉換晶片卡)，可記錄

訪客使用閱覽室的時間。分配閱覽室座位的原則，採靠近檔案領取櫃台先排，

對於檔案領取櫃台無法目視之座位儘量少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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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16 接待及安檢櫃台  

(6)圖書區：提供檔案相關圖書供訪客取用，計 12 座固定架，內容多與目錄、歷

史學或族譜學相關。 

 

圖 3-17 圖書區  

 

(7)閱覽座位區：供訪客查詢及閱覽國家檔案之用，每人可領取當日預約檔案，

但每次僅能打開 1 盒，避免檔案錯置。本區計有 44 個座位，其中最接近檔案

領取櫃台的 3 個座位，是閱覽珍貴檔案(檔案外盒以紅字標示 ENB 者)專用，

儘管閱覽室全區均有監視系統拍攝，採取此法係避免偷竊或破壞等情事發生。

最常使用的檔案是族譜及第二次大戰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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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閱覽座位區  

(8)靜音閱覽室：為便利需極度安靜始能思考或作業的訪客，國家檔案館特別開

闢靜音閱覽室，計有 14 個座位，訪客可申請進入，本區採雙層強化玻璃隔音，

進入本區後訪客不能講話及發出聲響。 

 

圖 3-19 靜音閱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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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檔案領取櫃台：採輪班制，負責交付及回收訪客預約之檔案、指導使用檔案

方式，並監看監視系統影像與有否違反使用規定之行為。回收檔案時，訪客

可將檔案放置於白色木櫃上方，服務人員會即時完成清點後送至檔案準備室。

另外，請服務人員協助影印或做相關工作時，需以工時收費，以每小時 700

丹麥克朗計。 

 

圖 3-20 檔案領取櫃台  

(10)檔案諮詢櫃台：由館內研究員擔任，負責免費解答訪客對查詢檔案之疑問，

例如訪客欲查詢關於族譜檔案，研究員可協助指導，從哪些檔案找起等。另

外請研究員協助找尋所需檔案，需以工時收費，以每小時 700 丹麥克朗計。 

 

圖 3-21 檔案諮詢櫃台(左)及叫號燈(右) 

(11)檔案準備室：供館內人員暫放訪客預約檔案及用畢檔案之處所，空間分為工

作區、返回庫房區及預約檔案區，每日約需傳遞 200 個卷盒。由於丹麥國家

檔案館已完成全面卷盒更新作業，檔案標示除列檔號外亦增加二維條碼管控，

因此現場可見工作人員忙碌地將返回庫房區檔案及預約檔案區檔案分別掃描，

以記錄檔案的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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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檔案準備室之返回庫房檔案區  

 

圖 3-23 檔案準備室之預約檔案區  

 

 



 

30 

 

圖 3-24 檔案準備室之工作區  

5. 檔案的應用限制 

國家檔案的申請應用，依丹麥檔案法規定，由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產生的

檔案，在移轉至檔案館後，除因下列規定外，自檔案生成屆滿 20 年起，應開

放使用。至於那些已移轉國家檔案館的電子簽核檔案，因未滿開放年限，仍

不能閱覽。 

(1) 檔案內容涉及隱私，包括財務及私人資訊等，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75 年後

開放應用。 

(2) 在必要情形下，檔案移轉機關可與接收檔案的檔案館研商對於第一項規定

採取制定較短或較長時限的應用規定。檔案來源機關為公共行政機關、丹

麥司法機關或法院時，若將適用個人資料處理法的檔案類型應用時限提前

於 75 年開放，必須取得丹麥資料保護機構意見後為之。 

(3) 除適用前兩項規定外，檔案若涉及刑法者，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20 年起開

放應用。惟檔案生成若未達 50 年者，國家檔案館館長及其授權者仍須先

取得原移轉機關同意後，始得應用。 

(4) 除適用檔案法第 23 條規定外，檔案內容若有政府機關與專家間因訴訟考

量或因提起訴訟等所生函件往返者，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50 年起開放應用。 

(5) 基於保障下列利益，其移轉機關可與接收的檔案館協商訂定最長不超過 60

年的檔案應用期限。 

A. 國家安全及國防。 

B. 國家的外交政策和對外經濟利益，包括與外國或國際組織的權利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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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護證人，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刑事或紀律處分程序案件。 

D. 公共財政利益，包括民眾商業活動的績效。 

E. 個人或私營公司的利益，包括保護技術設備、流程、運作或經營狀況或

類似的信息。 

F. 特殊情況下需要保密的私人或公共利益。 

(6) 國家檔案應用開放期程若須超過 60 年，應由有關部長與文化部長協商後

修正年限。 

(7) 基於特別的理由，包含資源的因素，檔案或全宗檔案其開放時限可被延

長。 

(8) 國立教會及經國家認可的教派所典藏的教會檔案、南日德蘭居民戶籍登記

及證婚紀錄若移轉國家檔案館，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50 年起開放應用。 

(9) 死亡及喪葬登記若移轉國家檔案館，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10 年起開放應用。 

(10) 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國家檔案館館長可以決定檔案生成時間在 100 年

以內的檔案其應用時程限制。 

6. 閱覽室的其他服務 

閱覽室除供國家檔案閱覽之外，閱覽室還提供下列服務： 

(1) 影印及數位化服務：影印或數位化至光碟片，預約費用為 25 丹麥克朗，

採前 10 頁每頁 15 丹麥克朗，之後每頁 8.75 丹麥克朗，光碟片 33.75 丹麥

克朗，8GB 隨身碟 80 丹麥克朗，數位化 A3 以上尺寸檔案採 200 丹麥克朗

計價，數位化微縮影片每捲 410 丹麥克朗。 

(2) 證書申請服務：國家檔案館可因應民眾需要，出具 1900 年以前親屬的出

生(受洗)登記、結婚登記及死亡登記之證明，每份證書需收取 438 丹麥克

朗，民眾須提供親屬姓名、教區、所在區域、日期及使用用途等。 

(3) 檔案搜尋服務：為協助無法到館的民眾搜尋檔案，國家檔案館提供代理檔

案搜尋的服務，民眾可將想要尋找的主題、內容及相關資訊，以線上表單

提送國家檔案館，該館會在收件後 10 個工作日內完成相關資料的蒐集，

本工作會依據所使用的實際工時向民眾收取每小時 645 丹麥克朗的費用。 

(4) 族譜研究服務：為協助須確認親屬關係或辦理繼承需求的民眾從國家檔案

中搜尋相關佐證資料，國家檔案館提供代尋的服務，民眾可將想要尋找的

親屬的姓名、出生地和出生日期，死亡地點和死亡的日期、居住地或關係

人姓名等，以線上表單提送國家檔案館，該館會在收件後 15 個工作日內

完成相關資料的蒐集，本工作會依據所使用的實際工時向民眾收取每小時

645 丹麥克朗的費用。 

(5) 文憑認證服務：國家檔案館可提供民眾申請高中畢業考試、會考成績單和

一些高等教育機構之成績單，申請者須提供姓名、出生日期、教育機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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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及上課日期等資訊，若非本人申請需加附委託書，每份證書需收取 677

丹麥克朗的費用。 

(6) 戶籍搜尋服務：為協助民眾從國家檔案中搜尋戶籍相關資料，國家檔案館

提供代尋的服務，民眾可將想要尋找標的的姓名、出生日期或死亡日期、

地點、搬離日期等，以線上表單提送國家檔案館，該館會在收件後 10 個

工作日內完成相關資料的蒐集，本工作會依據所使用的實際工時向民眾收

取每小時 645 丹麥克朗的費用。 

(二) 線上應用 

近年來，丹麥在推展電子化政府方面不遺餘力，除了政府已完成全國文書線

上簽核，讓目前各機關產生的所有檔案成為電子檔案外，丹麥國家檔案館也將 1928

年 以 後 的 國 家 檔 案 完 成 數 位 化 作 業 ， 並 針 對 使 用 者 的 需 求 ， 設 計

ARKIVALIERONLINE.DK 、 DAISY-ONLINE CATALOGUE 及 DANISH 

DEMOGRAPHIC DATABASE 等 3 個主要的查詢或閱覽系統： 

1. ARKIVALIERONLINE.DK：本系統係將國家檔案中關於教區記事錄、人口

普查等資料的微縮影片完成數位化，並建置主題式的資料庫供民眾查詢與閱

覽，網路上的影像解析度為 300dpi，民眾可直接下載使用。當時丹麥國家檔

案館會建置此系統是基於這些資料使用頻率很高，但因儲存環境條件不佳，

造成檔案劣化嚴重，因此優先數位化此種類型檔案，目前 1950 年以前的教區

記事錄檔案已完成數位化及匯入資料庫的工作，1950-1960 年的教區記事錄

也預定在未來幾年內完成。在主題類別部分，分為下列幾種： 

(1) 教區紀錄：內容包含教區內出生、訂婚、結婚及死亡登記，並細分為丹麥

本土紀錄、加勒比海教會書籍及國外教會書籍 3 種選項。 

(2) 人口普查：本項資料因涉及個資，需屆滿 75 年始得應用。最古老的檔案

為 1787 年，內容依普查方式多有不同，包含姓名、年齡、家庭人口及職

業等。 

(3) 尋找親屬：本主題包含 30 個小類別，內容有各地出生與死亡登記、監護

資料、兵籍、戶籍、領養登記、結婚及離婚登記、商業登記等。 

(4) 房產登記：內容包含土地登記、地籍測量資料、抵押貸款、火災保險及稅

收資料。 

(5) 日德蘭半島檔案：係以該地區的歷史檔案為主軸，日德蘭半島南端因與德

國鄰接，在歷史上有多次遭德國統治，因此這個區域的歷史是丹麥歷史學

家極富興趣的區塊，本項類別包許多行政及民生信息，如城市的統治法令、

公務、司法和警察事務、金融、建築和道路建設、郵政、海關、航運、貿

易事務以及軍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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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輔助檔案：這部分的檔案是紀錄過去國家檔案被應用的情形，亦即可參考

別人曾經找過的檔案，作為搜尋檔案的參考。 

(7) 其他藏品：包括 1864 年戰爭檔案、北日德蘭地區遺囑認證、16 世紀王國

的司法判決、獄政檔案、國會檔案、學校檔案、郵政檔案及私人文書等。 

 

圖 3-25 ARKIVALIERONLINE.DK 主畫面  

 

圖 3-26 ARKIVALIERONLINE.DK 檔案瀏覽畫面  

2. DAISY- ONLINE CATALOGUE：為丹麥國家檔案館的線上目錄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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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可以查詢館藏各種檔案系列(政府機關、公司法人或個人資訊等)之目

錄資訊。此外，由於丹麥國家檔案館近年來致力於檔案數位化作業，若檔案

已完成數位化作業者，該館則將檔案上傳 DAISY，民眾可直接於 DAISY 上

直接閱覽檔案；至於尚未完成數位化檔案者，則可透過該系統直接申請預約

閱覽。 

 

圖 3-27 DAISY- ONLINE CATALOGUE 主畫面  

 

圖 3-28 DAISY- ONLINE CATALOGUE 目錄資訊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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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DAISY- ONLINE CATALOGUE 檔案瀏覽畫面  

3. DANISH DEMOGRAPHIC DATABASE：本系統為丹麥人口資料庫，蒐集

1787 年迄今的人口資料，由於丹麥國家檔案被應用的最大宗也是最多的檔案

為族譜，為便利民眾尋根探源，爰匯集不同來源的戶政資料，建置丹麥人口

資料庫，民眾可輸入及查得姓名、年齡、職業、婚姻狀況及地名等資訊。目

前資料庫能持續增加資料，主要是透過志工以人工方式將檔案資料登打至資

料庫方式進行。 

 

圖 3-30 DANISH DEMOGRAPHIC DATABASE 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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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DANISH DEMOGRAPHIC DATABASE 查詢畫面  

 

 

(三) 機關間檢調 

各機關不論是原移轉機關或司法機關(含我國所稱有權調用機關)等，由機關人

員親赴國家檔案館查找及調用檔案影像，均為免費。若由國家檔案館人員協助他

機關查找時，則須依工時收費。館方人員表示，有這方面需求的中央機關每年均

會編列預算予以支應。 

(四) 檔案研究 

丹麥國家檔案館目前共有 24 名研究員，分別隸屬用戶服務和通信部門 17 位、

徵集和保存部門 6 位以及管理秘書處 1 位，研究員的主要工作包含國家檔案研究、

專題講座及閱覽室諮詢服務，丹麥國家檔案館會將目前研究員研究之主題公布於

丹麥國家檔案館網頁，目的在於有相關疑問的民眾可透過研究員協助諮詢相關檔

案。此外，丹麥國家檔案館也將研究員可授課或評論的專題公布於網頁，供機關

團體邀聘講座或評論員，專題方向十分多元，包含行政史、國家檔案典藏、城市

史、商業史、文化史、政治史、法律史、家族史、社會史、交通史以及教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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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2 專題講座主題及研究員研究主題  

 

(五) 檔案教育 

丹麥國家檔案館在檔案教育方面，除了前揭專題講座可到校服務外，尚有檔

案教學及國家檔案教學服務兩種，檔案教學係該館藉由檔案館導覽、檔案課程及

實作方式教導學生檔案相關知識，並可依需要提供歷史教學及測驗；國家檔案教

學服務則採歷史課程解說，如丹麥民主史等，加上透過實際提供國家檔案與任務

目標，要求學生從中尋找歷史之謎、評論及發表結論等，藉以強化學生在面對不

同的資訊來源時，透過批判性與假設性思維，思考社會上發生的事件。 

在檔案教學資源方面，丹麥國家檔案館採分齡教材的方式，分為小學教育、

中學教育及高等教育三類，在中、小學教育的主題檔案，採時間軸搭配檔案圖片

或影像方式處理，在高等教育部分則於網站上直接連接與主題相關檔案，學生可

直接於網頁上瀏覽教學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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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小學教材- 1864 年戰爭時間軸  

 

圖 3-34 中學教材- 女性選舉權時間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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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高等教育教材- 農業史撰寫任務  

值得一提的是，丹麥國家檔案館除了著重學生在「思考」及「評論」的學習

外，也想強化學生在「創造」與「文學」方面的能力，因此特別推動 Aargang 0

線上學習網站(http://www.aargang0.dk/Forside)，此網站是由館方人員在典藏檔案中，

擇選在 1900 年出生 7 個孩子，且生活在丹麥不同地區、階層、環境的的個人檔案，

如出生登記、戶籍、畢業證書、工作證明、婚姻紀錄、生活照、書信及生活中歷

史大事檔案等，學生可透過相關資料撰寫某位孩子的虛擬私人傳記，或者由老師

透過不同年代發生的大事，請學生化身為某位孩子，以其立場說明將作何反應及

理由，使其了解辨別訊息來源的重要性。據館方人員說明，此網站廣受學校老師

及學生的喜愛，這點也讓館方十分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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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 Aargang 0 教學網站  

(六) 檔案展覽 

丹麥國家檔案館原則每年舉辦 1 至 2 次展覽，展出的型態以掛圖、展櫃及播

放簡報方式進行，展示內容除檔案原件外，會依據主題向相關博物館借用文物配

合展示以豐富展示內容，展期約 2 個月。展示面積約 15 坪，因地點為 2 樓閱覽室

前走廊，需經過兩道門才能到達。展櫃採 LED 指向性照明，無恆溫恆濕控制。 

今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70 周年，丹麥國家檔案館特舉辦「194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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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入侵特展」，該展覽於 4 月 9 日起展出 1940 年德國在 4 月 9 日當日以 1 天的時

間就占領丹麥的相關檔案紀錄及照片、文物。展區內共有 4 個展櫃、1 個文物櫃及

一件大型文物。文物包括軍用機車、頭盔、照明燈等。在展出檔案及文物部分，

檔案為丹麥國家檔案館之藏品，頭盔、軍用機車及頭燈等文物則向相關博物館商

借。此外亦將本展覽線上展示至於官方網站供民眾閱覽。 

 

圖 3-37 「1940 年 4 月 9 日入侵特展」海報  

 

圖 3-38 「1940 年 4 月 9 日入侵特展」展示軍用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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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 「1940 年 4 月 9 日入侵特展」檔案展櫃 

 

 

圖 3-40 「1940 年 4 月 9 日入侵特展」文物展櫃及簡報播放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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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 (Københavns Stadsarkiv Rådhuset) 

壹、機關簡介 

一、 組織及人力 

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Københavns Stadsarkiv Rådhuset)自中古世紀就附屬在哥

本哈根市政府內，收藏著哥本哈根市與鄰近城市之居民與鄉鎮發展的歷史檔案，

最早的檔案是 1275 年的憑證檔案。 

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曾於 1807 年遭受戰爭轟炸，發生大火災損毀了 1728 年

至 1795 年的議會檔案，現在的檔案

館是建築師馬丁·尼魯普於 1905 年在

哥本哈根市政廳內建造完成。馬丁·

尼魯普最初建置 3000 公尺排架長度

的檔案架，當時預計可滿足 100 年保

存檔案需求。 

哥本哈根市檔案館(以下簡稱市

檔案館)與文化中心、博物館、體育館、

圖書館等是都隸屬哥本哈根市政府文

化休閒局，哥本哈根市檔案館之行政

功能則歸屬經濟局，為服務民眾與協

助行政機關之功能。哥本哈根市檔案

館由秘書室、檔案數位組、閱覽組等 3 部門組成，秘書室負責一般行政作業；檔

案數位組計有 11 名員工，負責電子化資訊推動、數位檔案管理與紙本檔案數位化

等作業；閱覽組計有 8 個員工(其中 1 名為修護師)，負責閱覽室、紙本檔案管理、

保存修護等業務，全館員工總計為 30 人。 

哥本哈根市政府賦予市檔案館的任務如下： 

(一) 為市民人權與權益保存相關檔案。 

(二) 協助行政機關取得必要的檔案，例如已裁撤機關的檔案將歸屬市檔案館

負責。 

(三) 蒐集有價值的檔案資料以供未來使用。 

二、 檔案館藏 

市檔案館目前保存著 40,000 公尺排架長度的檔案以及 250,000 幅地圖，這些

檔案包含市民的族譜、學校的學生檔案、醫院的醫療記錄、市民入籍登記、大型

地圖、私人日記與信件。這些檔案有很多“瑰寶”，並以不同的方式講述哥本哈根市

 

圖 4-1 哥本哈根市檔案館於市政廳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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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例如： 

1. 1275 至 1840 年的憑證收藏，包括 1657 年至 1660 年間哥本哈根地區的資產階

級反對瑞典人戰爭結束後，國王賦予免稅以及可進入辦公廳參與政治代表的

特權文件。 

2. 1685 年至 1932 年的公民議定書，是定居在哥本哈根市眾人發展成長的紀錄，

也是哥本哈根市的商業歷史的核心檔案。 

3. 從 1761 年以來的整個城市大型（2.5 公尺×2.5 公尺）鳥瞰圖，包括 12 區號的

地籍地圖。 

4. 從 1683 年至 1727 年市政廳的記錄檔案，當時的抄寫員記錄著市議會對各注

意事項的決定。大大小小的案例紀錄詳細的處理，與市政府對於衝突和犯罪

事件的觀察。 

5. 1799 年至 1915 年施捨協議，在這裡可以看到誰去救濟窮人，並了解他們的命

運。 

6. 1905 年至 1933 年監護委員會檔案，檔案講述貧困兒童的命運，以及監護委員

會所採取的兒童照顧檔案。監護委員會是 1933 年的兒童福利機構。 

7. 1943 年至 1945 年社會服務檔案，記錄在丹麥哥本哈根市的猶太人自 1943 年

10 月逃往瑞典後，哥本哈根市管理他們的公寓，家具，直到他們可以回家。 

8. 1969 年和 1995 年的照片記錄檔案。市檔案館徵集豐富的照片資料，提供哥本

哈根市 1969 年和 1995 年間日常生活的生動畫面。 

市檔案館也負責保管哥本哈根市所有市民戶籍登記資料，並收藏市民健康資

料與福利文件，以及政府機關間內部員工溝通系統資料等。 

貳、檔案收集與清理 

一、 機關檔案移轉期限 

哥本哈根市政府所屬的 7 個局處，被市檔案館指定，自檔案產生之日起 15-20

年內將檔案移轉市檔案館以進行整理，預備於期滿後向市民公開。有些局處想提

早將檔案送給市檔案館保管，通常會先行協商，經允許後採例外處理。只有社會

局設有紙本檔案庫房，其他的局處的紙本檔案是由承辦人自行保管。電子數位檔

案部分則比照國家檔案館的徵集時期，各局處以每 5 年為一期，將電子檔案交付

給市檔案館保存。受國家檔案館指定的檔案則由市檔案館依期限辦理交付。 

二、 機關檔案清理 

哥本哈根市政府各機關對不須交付市檔案館的檔案，依照國家檔案館訂定的

檔案保存規範，由各機關自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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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檔案數位化與數位資訊系統管理 

市檔案館依循國家檔案館發布的法令規範，於 90 年代開始進行對紙本檔案數

位化作業，迄今已把 1970 年以來的檔案紙本檔案完全轉製成數位圖檔，檔案的格

式與管理系統與資料完全符合國家檔案館要求的格式。對於哥本哈根市政府各局

處之不同的資訊系統，市檔案館的檔案數位組會和各局處溝通，要求各局處所使

用的資訊系統，無論在品質、資料架構等都應符合未來徵集資料的需求格式，同

時要求各局處的資訊系統都要完成測試認證，市檔案館也會指導各局處如何建置

與使用資訊系統。 

市檔案館目前保管有 1,028 個電子檔案系統，有 4,100 萬件檔案(約 25T 的容

量)，其中有 50%是來自紙本檔案數位化；50%是各局處電子資訊系統產生的數位

檔案。 

肆、檔案典藏 

市檔案館紙本檔案庫房是設置於市政廳內，並鄰接於閱覽室，共有 3 層樓，

採開放固定式檔案架，格柵通風地板與通風管，以及小型運書梯，庫房設施簡易，

如圖 4-2 所示。庫房環境與保存環境由市檔案館的 1 名修護師，就檔案狀況給予所

需的保存防護。 

 

 

 

 

 

 

 

參、檔案應用服務 

一、 檔案開放應用 

(一) 開放時間 

閱覽室除國定假日、每年 7 月及每週五不開放外，其餘日期均開放；開放時

間為週一至週三，09:00-15:00，週四 10:00-17:00。閱覽室設有 24 個座位，參訪當

  

圖 4-2 哥本哈根市檔案館庫房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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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約有 5 人親臨應用檔案。 

(二) 檔案目錄系統 

市檔案館的檔案包含地圖檔案目錄均已全部數位化，並建置 STARBAS 目錄查

檢系統（http://starbas.net/arkivets_forside.php?arkiv=1）供民眾查詢，該系統僅能查

詢目錄資料，但部分照片及地圖可於系統上瀏覽。 

 

圖 4-3  STARBAS 目錄查檢系統 

(三) 閱覽室的組成與功能 

市檔案館閱覽室工作人員約 2 至 3 人，閱覽室由 A.寄物區 B.目錄檢索區 C.接

待櫃台 D.檔案領取櫃台 E.閱覽座位區 F.微縮影片閱覽區，各區域功能如下： 

1. 寄物區：供訪客放置冬季禦寒大衣及隨身物品、背包之處所，備有衣帽架及

26 個附鎖儲物櫃。 

2. 目錄檢索區：供訪客查詢國家檔案目錄之區域，備有連線網路之電腦 1 台。 

   

       圖 4-4 寄物區                    圖 4-5 目錄檢索區及接待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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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待櫃台：負責確認訪客身分、檢查是否攜帶違禁品及相關諮詢工作，並說明

閱覽室禁止事項。前揭閱覽室禁止事項與國家檔案館相同。 

4. 檔案領取櫃台：負責交付及回收訪客預約之檔案、指導使用檔案方式，並監看

監視系統影像與有否違反使用規定之行為。此外，檔案領取櫃台旁特別設有洗

手台，以便利工作人員及訪客使用檔案前後洗手之用。 

 

圖 4-6 檔案領取櫃台 

5. 閱覽座位區：供訪客查詢及閱覽檔案之用，本區計有 14 個座位。另因市檔案

館館藏多種大型地圖，特設置大圖閱覽桌供訪客使用。 

6. 微縮影片閱覽區：供訪客使用微縮影片之用，座位 10 位。 

   

       圖 4-7 閱覽座位區                 圖 4-8 微縮影片閱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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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市檔案館為使民眾親近檔案，與閱覽室相鄰之檔案架櫃均直接放置已完

成數位化之檔案原件，除供民眾直接接觸與翻閱外，亦能保持過去檔案館的歷史

味道。 

 

圖 4-9 閱覽室 

(四) 影印及掃描收費 

市檔案館在檔案影印及掃描部分，須收取費用。 

尺寸 A4 A3 

黑白影印 2 丹麥克朗 3 丹麥克朗 

彩色影印 5 丹麥克朗 10 丹麥克朗 

掃描 15 丹麥克朗 

(五) 檔案申請之處理時間 

一般自受理申請至回復需時 7 日，遇假期時為 14 日。對於申請檔案內容涉及

個資且檔案未屆滿 75 年時，需 15 日至 30 日之審查時間。檔案之產生日期以該件

檔案中最新一份文件中最後日期為準。 

(六) 檔案外借展覽： 

由於市檔案館珍藏許多地圖、照片等檔案，經常為外界展示所需，而需借用

檔案原件，因此訂有相關借展規定及要求，例如借用者需做好防火設施、不得直

接暴露於陽光、不得使用黏膠及釘子、溫溼度控制要求(溫度需於 15-25°C，溼度

40%-60%)、照度要求(最高 75lux)、包裝運送方式、保全要求、保險費計算等，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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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簽定合約，相關資料詳附錄。 

二、 檔案研究 

市檔案館接受民眾申請協助研究及搜尋族譜檔案，但只限於市檔案館之館藏，

研究的收費以每 90 分鐘 250 丹麥克朗計，若搜尋後無法獲得結果，仍需收費。 

三、 檔案推廣 

(一) 線上展示：市檔案館並沒有辦理實體的展覽，但於其官方網頁建置與哥本哈

根市相關之檔案線上展覽，包含第一次世界大戰，哥本哈根的醫院、哥本哈

根市政廳等，內容以文字敘述搭配 3 至 5 件檔案展出，與本局樂活情報之檔

案瑰寶專欄相似。 

   

                       圖 4-10  線上展示 

(二) 檔案教育：對於小學、中學及大學均建置相關教材及課程供申請使用。以高

中教材為例，課程內容由多個主題組成，包含產業化、民族認同、性別等。 

 

圖 4-11  中學教材－1873 至 1918 的丹麥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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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撰寫哥本哈根回憶：市檔案館認為檔案只是記錄歷史的架構，而民眾的共同

記憶才能豐富歷史的色彩，因此市檔案館除積極徵集私人文書外，同時向民

眾徵文，希望將民眾將對哥本哈根市的回憶一點一滴的紀錄在紙上，並由市

檔案館保存。為了達成此項任務，市檔案館除開設專門網頁教學，並提供相

關的靈感與主題，包括於網路上刊登老照片等，以及將以收集的文章做成資

料庫供民眾查詢與獲取靈感。 

 

圖 4-12  徵文網頁 

(四) 製作宣導品：將距今 140 年前大惡人的戶籍資料做成拼圖，作為宣導品。這

點也可看出丹麥與我國文化上的差異。 

 

圖 4-13  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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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家博物館 (Nationalmuseet) 

壹、機關成立歷史及各部門組織簡介 

國家博物館位於哥本哈根市，是丹麥國內最大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建築本體

是 1743 年至 1744 年由建築師 Nicolai Eigtved 設計建造，做為當時的王儲 Frederik 

V 的宮殿使用，後來作為貴族存放古物之用。1807 年 5 月 22 日丹麥古物保存委員

會成立後，由該委員會負責管理。目前國家博物館為文化部所屬，由館長帶領「研

究與傳播」、「保存與科學」及「營運與管理」等 3 個部門負責管理，總人數計約

830 人。 

一、研究與傳播部門：包括秘書科、傳播科、農村文化和海洋研究科、丹麥和地

中海國家文物研究科、中世紀文藝復興和錢幣研究科、近

代歷史和世界文化研究科、戰爭和佔領研究科。 

二、保存和科學部門：包括秘書科、建築和傢俱科、文化保存與保護科、環境考

古和材料研究科。 

三、營運與管理部門：包括公共服務科、建築與設計科、安全科、人力資源科、

經濟科。 

 

圖 5-1 國家博物館組織圖(2015 年) 

(影像來源：丹麥國家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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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國家博物館組織圖(2012 年) 

(影像來源：丹麥國家博物館網站) 

此外，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國家博物館在 2012 年的組織架構與現

在不同，經分析結果，似乎將原本業務導向的科別改為依展區分類及功能導向，

顯見丹麥對公務機關的組織分工及整併是非常具有彈性的。 

貳、館內區位及功能 

國家博物館館內的區域大致可分為諮詢服務區、寄物區、常設展示區、特展

區、劇場、用餐區、會議室、分組討論區、餐廳及紀念品商店。以下就各樓層說

明各區位功能及展示內容： 

 1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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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1 樓平面圖  

1. 寄物區：提供參觀者寄物、放置大衣使用。 

2. 諮詢服務區：供民眾諮詢、預約導覽及提供相關展覽文宣之處。 

 

圖 5-4 國家博物館諮詢服務區 

3. 常設展示區：展出公元前 13,000 年至公元 1050 年間丹麥史前文物，內容包

含距今 7 千年前的骸骨、石器時代的祭祀陶器、新石器時代的魚尾匕首、公

元前 1370 年青銅器時期女性服裝、公元前 1400 年的太陽戰車及公元 400 年

象徵好運的金牛角等，展區內採中央恆溫恆濕空調，與其他區域採緩衝區或

雙層玻璃方式隔絕，展櫃功能以安全及凸顯展品為主，燈光則採 LED 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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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展場情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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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展櫃及保全設施 

 

圖 5-7 中央恆溫恆濕空調及燈光設施 

 



 

56 

 

圖 5-8  走道間採雙層玻璃減低室內溫濕度變化 

 

圖 5-9 溫溼度監測器 

4. 兒童博物館：專為學齡兒童設計的區域，此區域係透過館內專業人員研究後，

模擬古代丹麥兒童在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生活型態，家長可帶

孩童至各區域換穿當代服飾或使用相應用品，體驗過去兒童的生活方式，如

到學校上課以小黑板寫字、騎馬、駕船、去商店購物、在家中吃飯、看書、

蓋屋等，讓兒童以更簡易的方式接觸及了解丹麥歷史。 

 

圖 5-10 服裝更衣區                     圖 5-11  模擬購物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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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模擬教室區 

 

 

 

 

 

 

圖 5-13 模擬廚房區                      圖 5-14  模擬騎馬 

  

圖 5-15 模擬蓋屋及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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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紀念品商店區：販售與丹麥歷史相關寶石、飾品、仿製刀劍、服裝、餐具、

食品、玩具等。 

 

圖 5-16 紀念品商店區外觀 

 

 

 

 

 

 

 

 

 

 

 

圖 5-17 紀念品商店區販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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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劇場：做為戲劇、舞蹈表演、講演、研討會及放映影片使用，總計可容納 176

位觀眾。 

 

圖 5-18 劇場 

7. 分組討論區：供學校或團體借用，做為參觀完博物館後上課研討使用。1 樓

共有 4 間。 

8. 用餐區：做為參觀民眾自行攜帶餐點之用餐處。 

 

圖 5-19 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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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樓： 

 

圖 5-20 2 樓平面圖  

1. 常設展示區：展示主題分為「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丹麥」、「王子的宮殿」、

「皇室典藏－錢幣與徽章」、「地球上共同生活的人們」。 

  

 

圖 5-21 常設展區展示清代中國文物 

 

2. 特展區：國家博物館以「Egmont Hall」做為特展區，目前特展主題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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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少年漫畫特展」，與其他歷史主題展廳相較，感覺十分奇特，但無違和

感，可顯示該館對不同次文化的接受程度頗高，該主題展示熱門漫畫手稿及

漫畫人物服裝展示，並提供角色扮演的服裝供民眾穿著，最受歡迎的是設置

免費大頭貼拍照設備，讓參觀的少男少女欣喜若狂。 

 

圖 5-22 特展區展櫃 

 

圖 5-23 大頭貼拍照區 

3. 餐廳：其菜單以結合丹麥傳統歷史的飲食為主，另外，包括麵包、三明治、

咖啡、氣泡水及酒類飲料等。 

4. 分組討論區：供學校或團體借用，做為參觀完博物館後上課研討使用。2 樓

共有 2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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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分組討論區 

 3 樓： 

 

圖 5-25 3 樓平面圖  

1. 常設展示區：展示主題分為「丹麥的歷史(1660-2000)」、「玩具展」、「民族寶

藏」。 

2. 特展區：展示主題為白色公共汽車，此展覽是配合第二次大戰終戰 70 周年而

策劃的，主要講述這款白色公共汽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解救及疏散德

國集中營 17,000 人的歷史，也有向當時冒著危險的司機、醫生及護士致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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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 

 

圖 5-26 白色公共汽車特展主視覺 

3. 分組討論區：供學校或團體借用，做為參觀完博物館後上課研討使用。2 樓

共有 2 間。 

 4 樓：常設展示區展示主題為「近代東方及古典文物」。 

 

圖 5-27 4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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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示手法借鏡 

丹麥國家博物館在展示手法方面，除了採取博物館直接展出文物的作法外，

尚有許多巧思，以「地球上共同生活的人們」展覽為例： 

1. 於不同國家或區域展廳前放置地球圖像標示該地區所在位置，即使不懂丹

麥語也能一目了然。 

2. 於前述標示牌標示參觀者於展場之位置，並提供相關滅火設備，便利逃生。  

 

圖 5-28 展廳前主題標示及說明 

3. 於展櫃上方提供放大片，便利民眾觀賞文物中細微處。 

 

圖 5-29 文物放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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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放影片時，影片中會加入時鐘圖示，讓參觀者了解影片長度或何時從頭

播出。 

 

圖 5-30 影片播放區 

5. 各文物之解說，部分展廳採統一以電子螢幕呈現。 

 

圖 5-31 電子解說卡 

6. 由於展館為舊建築改建，因此展廳很多，為節能減碳許多展廳採感應燈光，

即訪客進入展廳後，下一間展廳的燈光就會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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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場地的多元使用 

由於國家博物館的前身是王子的宮殿，而且是 1744 年落成至今的著名古蹟，

過去也辦理童話般的王子宴會，因此國家博物館在上班時間之外，特別開放下列

空間供付費舉辦婚禮、研討會、會議、餐會、音樂會、戲劇、企業尾牙及各式發

表會等： 

1. 大會堂(Assembly hall)：可容納 100 至 180 個座位。 

2. 劇場(Cinema)：可容納 176 個座位。 

3. 會議室及分組討論室：可容納 25 至 30 個座位。 

4. 博物館大廳：可容納 400 個座位。 

5. Egmont Hall：除可辦理特展外，可做為會議及宴會使用，容納 391 個座位。 

此外，國家博物館的研究人員特別將古代丹麥主食麵包做法及設備的研究成

果，設計為租借場地辦理宴會的節目之一，教導參加宴會來賓現做現吃，據了解

已成為目前企業辦理尾牙的熱門活動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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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皇家兵工廠博物館 (The Royal Arsenal Museum) 

壹、機關沿革簡介 

皇家兵工廠博物館的建築最早建於十五世紀末期，係做為丹麥王國的軍械庫

使用，因軍事功能故鄰近現今的皇宮、皇家圖書館(做為火藥庫)及國家檔案館(做

為修船廠)，而原本戰艦可直接駛達兵工廠的港灣已不復見，現已填平成為公園使

用。由於其建築功能為軍械庫，建成之後，除了持續維持軍力新購武器外，亦不

斷累積軍械，因此於 1838 年成立丹麥歷史武器典藏所負責管理，1928 年正式成立

獨立機構－皇家兵工廠博物館，並隸屬於丹麥戰爭部。隨著 1960 年博物館劃歸丹

麥文化部後，該館持續就保存專業武器歷史而努力。2004 年與丹麥皇家海軍博物

館共同改隸國防博物館管轄。2013 年 1 月隨國防博物館改隸國家博物館。 

 

圖 6-1 皇家兵工廠博物館入口處 

貳、館藏概況 

丹麥皇家兵工廠博物館的館藏，最早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以皇家收藏品為主。

1838 年丹麥歷史武器典藏所成立後，這些皇家收藏品就成為該館最主要且最大量

的典藏。1928 年，丹麥皇家兵工廠博物館成立後，開始整理館藏的歷史武器藏品，

並徵集與丹麥軍事史上有關的藏品，包括從丹麥軍事機關審選刀、槍、大砲、艦

砲等重要武器、裝備等。目前館藏雖已極具規模，但仍持續徵集中，包括軍用車

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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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館內區位及功能 

皇家兵工廠博物館為長約 163 公尺、寬 63 公尺、挑高超過 4 公尺之磚造建築，

館內的區域大致可分為寄物區、諮詢服務區、1 樓展示區、2 樓展示區、討論區及

紀念品販售區。以下就各樓層說明各區位功能及展示內容： 

 1 樓：  

1. 寄物區：提供參觀者寄物、放置大衣使用。 

2. 諮詢服務區：供民眾諮詢、預約導覽及提供相關展覽文宣之處。 

3. 紀念品販售區：於諮詢服務台旁，由服務台人員負責販售與武器主題有關之

刀劍、頭盔、服裝、船艦、食品、玩具等仿製武器裝備 

  

 

圖 6-2 紀念品販售區 



 

69 

 

4. 1 樓展示區：除於兩側展出歷年收藏的火砲、大砲及艦艇砲常設展外，另展

出「最遙遠的戰爭－阿富汗戰爭特展」及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 70 周年，

特舉辦「1940 年 4 月 9 日特展」。 

 

圖 6-3 火砲常設展區 

 

圖 6-4 「最遙遠的戰爭－阿富汗戰爭特展」主視覺 

(影像來源：皇家兵工廠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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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1940 年 4 月 9 日特展 

 2 樓：  

1. 2 樓展示區：目前 Christian IV’s Arsenal Hall 右側展出 Arsenal 藏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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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Arsenal 藏品展 

2. 討論區：由於丹麥的歷史課都讓學生到各大博物館上課，以實際體會歷史，

透過加強思辨能力，發揮「以史鑑今」的功能，因此博物館都會設置相關場

所供教師上課或研討之用，另因需求度高，該區採預約制。 

 

圖 6-7 討論區 

肆、展示手法借鏡 

皇家兵工廠博物館在展示手法方面，因考量建築為古蹟，且物件為武器裝備，

除火砲類等大尺寸物件外，多採展櫃展出方式，其中值得借鏡之處，說明如下： 

1. 「最遙遠的戰爭－阿富汗戰爭特展」係採情境模擬的方式策展，其動線是以男

孩的臥室做為起點，透過從軍、飛抵阿富汗、進入軍事基地、野戰駐地、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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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戰爭現場、掃雷、進入阿富汗村莊等一連串的情境及隨手可得的武器及

裝備，讓參觀者彷彿置身戰地中，實地體驗戰爭實況，極具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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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最遙遠的戰爭－阿富汗戰爭特展展場設計 

2. 因展櫃中展示物件多，同時考量教學時有利於小組討論，故採木質解說牌，以

圖案形式標示相應說明，容易一目了然且堅固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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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展覽解說牌 

3. 所有公共空間均標示最大容許容納人數，但該館 2 樓可能是因為建築為古蹟，

且展場地板及梁柱結構較為薄弱，只能限制 150 人進入。 

 

圖 6-10 人數限制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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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櫃中均設有保全設施，以維護展品安全。 

 

圖 6-11 展櫃保全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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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丹麥皇家圖書館 (The Royal Library) 

壹、機關簡介 

16 世紀的丹麥國王弗里德里克三

世(Frederik III)將其皇家圖書館建於哥

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內。自 1697 年

起，丹麥所有的出版物按規定繳送給

皇家圖書館，使得丹麥境內的出版品

得以存留至今。 

1793 年皇家圖書館開始向民眾開

放，並於 1906 年在城堡島建造現存的

皇家圖書館 Holm 館。1989 年皇家圖

書館與哥本哈根大學圖書館合併成為

一個有 3 處館舍的新皇家圖書館，作

為獨立機構隸屬於文化部。1999 年 7

月，皇家圖書館擴建黑鑽石館，成為

哥本哈根的地標型建築物之一，建築

物照片如圖 7-1、7-2。 

皇家圖書館由 5 人組成的執行委

員會主導管理，並由國家圖書館、根

本哈根大學、數位基礎設施與服務部、

技術管理部等 4 個主要的部門組成，

其組織圖如圖 7-3 所示。 

一、 任務  

除了蒐集典藏國家文獻、編製國

家新書目錄外，皇家圖書館還被賦予

發展全國有關人文、神學及社會科學

等學術圖書館網路的重任，也肩負著

哥 本 哈 根 大 學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總圖書館的角色。 

皇家圖書館必須保證館藏在目前條件下供研究、學習使用，同時館藏必須受

到保護並安全地傳承給子孫使用。皇家圖書館也負責分配丹麥的國際標準序列號

(ISSN)、國際標準音樂編號(ISMN)，以及對外提供文獻檢索、協助數位化…等收

費服務。 

 

圖 7-1 皇家圖書館(Holm 館)  

(來源：作者拍攝) 

 

 

圖 7-2 皇家圖書館(黑鑽石館)  

(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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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皇家圖書館組織圖  
(資料來源：皇家圖書館網站) 

二、 館藏  

幾乎所有丹麥境內的現存出版品都可以在皇家圖書館的丹麥語部門(Danish 

Department)找到，該部門還包含了在國外出版與丹麥有關的作品以及譯成丹麥文

的外國作品。皇家圖書館的其他組織還包括了手稿收藏(Manuscript Collection)、輿

圖印刷品和照相部門(Department of Maps, Prints and Photography)、東方部門

(Department of Oriental)、猶太和希伯來文收藏(Collection of Judaica and Hebraica)、

音樂部門(Music Department)和外語部門(Foreign Department)等，各部門均各有豐富

的館藏。 

根據統計，丹麥皇家圖書館迄 2014 年 11 月底約有 3,400 件收藏品，包含圖書

630 萬冊與期刊、1,900 萬件印刷圖片與照片、770 萬件摺頁與企業刊物，以及 100

萬件其他材質形式收藏品，以數位化的資料約 51.7 萬 Gigabyte (GB) (44.4 萬 GB 

legal deposit, 7.3 萬 GB retrodigitizied collections)。 

貳、圖書館建築設施特色 

皇家圖書館建築物除了所轄管的哥本哈根大學外，主要建築物可以分為 1906

年興建的 Holm 建築物與 1999 年興建完成的黑鑽石館(The Black Diamond)，其設

施概要分述如下： 

機構管理委員會 

國家圖書館 

 

統一部門 1  

統一部門 2  

收藏與保護部門 

數位保存部門 

文化部門 

研究部門 

哥本哈根大學 

 

人文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 

自然和健康科學學

院 

資訊資源部門 

數位基礎設施

與服務部 

 

數位發展和傳播組 

操作和支援組 

技術管理部 

 

行政管理組 

建設組 

保安組 

經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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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黑鑽石館各樓層組成圖 

(資料來源：皇家圖書館贈送資料) 

一、Holm 館 

1906 年興建的 Holm 館，是前有皇家圖書館花園後接黑鑽石館之建築物，整

個建築是參照查里曼國王的宮殿型式興建。 

皇家圖書館花園所在地，於 17 世紀時是海軍使用的碼頭，1867 年海軍遷離後，

1920 年由園藝師 Jens Peder Andersen 與建築師 Thorvald Jørgensen 合作興建此一花

園。此花園四周種植植披與造景植栽，中心淺水池聳立著 1 件 8 公尺高的銅雕藝

術品，並且每小時會有水噴流而出，形成噴泉造景，花園右側有尊丹麥 19 世紀哲

學家(也是神學家與詩人)齊克果坐姿銅像(1918 年製)，雕像目光所注視方向據說是

他的未婚妻所住的地方。 

Holm 館除辦公空間外，主要是提供給學生或研究人員使用的閱覽或研究室，

其中最大的是閱讀室(北)，設有 111 個座位，只要先上網路系統申請，再持借書證

就能進入使用。整體而言，Holm 館是棟外觀古典，屋外庭園景色雅緻，屋內挑高

氣派，供學術研究與學生使用的傳統圖書館。 

二、黑鑽石館 

相對於 Holm 館，黑鑽

石館顯得比較多樣性。黑

鑽石館總樓地板為 20,733

平方公尺，是皇家圖書館

各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最大的 1 棟，整棟地上 7

層地下 1 層建築物有 450

個房間與 800 扇門。建築

外牆部分有 2,500 平方公

尺面積是由每塊 75 公斤重

產自義大利北部的天然黑

色大理石組成，並區分為

左右 2 大黑黝區塊，中間

由透明的巨型玻璃帷幕牆

連串，形成巨大略斜矩形

的外觀。中庭支撐帷幕牆

鋼柱每隻重達 1 噸，中庭

圓形玻璃天花板距地面高

度是 29 公尺，閱覽區的玻

璃牆為每片 6 公尺長 2.4 公

尺寬 1.6 公分厚，重達 576

公斤德國製造的強化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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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女王展演廳照片 

(資料來源：皇家圖書館網站) 

黑鑽石館內部空間包含地下 1 樓展覽廳，1 樓的書店、訪客置物區、咖啡廳、美食

餐廳、女王展演廳，2 樓的會議室、研討室、展覽室、員工餐廳，3 樓的閱覽室(西)、

閱覽室(東)、通往 Holm 館的大廊道，4 樓辦公室，5 樓研究閱覽室，6 樓手稿及善

本中心，7 樓館長室與辦公室等空間，各樓層組成圖詳見圖 7-4，除辦公空間以外，

相關空間特色說明如下。 

(一) 地下 1 樓，由 1 樓中庭圓形樓梯往下可抵達 2 間展覽廳，面積分別為 520 平

方公尺及 300 平方公尺之，此展覽區域如開設展覽，開放展覽時間為週一至

週六，每日 10:00 至 19:00，入內參觀需購票。 

(二) 1 樓，從大門進入，迎面可看到圓形的 Diamond Information 書店區，左側是

訪客投幣置物櫃區與盥洗室，右側是咖啡廳，可坐在舒適的座椅隔著落地玻

璃窗欣賞哥本哈根港灣(Københavns Havnebade)與對岸風光，咖啡店後方是中

庭，可搭電扶梯上 2 樓或走圓形樓梯到地下 1 樓展覽廳，中庭之後右側為瑟

倫 K 餐廳(søren k)，此餐廳有 120 個座位與 100 個躺椅，餐廳內有由藝術家

Jonas Hvid Sondergaard 創作幅長 13.2 公尺的彩繪繪圖，同時這個餐廳的美食

曾經獲選為整個哥本哈根市 1,663 家餐廳中排名第 25 名的餐廳。瑟倫 K 餐廳

的旁邊就是有名的女王展演廳(The Queen’s Hall)，女王展演廳寬 20 公尺長 30

公尺高 10 公尺，有 408 固定座位(可擴展為 600 個座位)，牆壁和天花板都採

用楓木貼片，舞台布幕 3.7 公尺 X 36 公尺與 2.5 公尺 X 27 公尺，是以安徒生

童話的豌豆公主手稿為布幕圖案，整個展演廳從牆壁到收音錄製的反響時間

約 1.1 至 1.9 秒，女王展演廳建置造價為 3,500 萬丹麥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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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展覽室照片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照片) 

 
圖 7-7  閱覽室(西)照片 

(資料來源：皇家圖書館網站資料) 

(三) 2 樓，會議室，分為布里克森(Blixen)、霍爾伯格(Holberg)、盛寶(Saxo)、史傑

森(Thit Jensen)等 4 間。布里克森會議室，面積 120 平方公尺，可容納 100 人，

是一個具有多功能的會議空間(如研討會、新聞發布會、產品展示、酒會、講

座、討論等)；霍爾伯格會議室，可容納 42 人，雙向開門與具有可分隔成 2

間分別出租的機能；盛寶會議室，可容納 16 人；史傑森會議室，可容納 6 個

人，是一個小型會議空間。展覽室(Montana Hall)，面積 200 平方公尺，為皇

家圖書館展覽館內收藏文物的常設展覽區，有大型圓弧形恆溫恆濕展示櫥窗、

可調角度展示燈光與解說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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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手稿及善本中心照片 1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照片) 

 

圖 7-9  手稿及善本中心照片 2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照片) 

(四) 3 樓，分為閱覽室(西)與閱覽室(東)，閱覽室(西)有 164 個座位及 12 間小型閱

覽室，閱覽室(東)有 174 個座位。典藏著涉及音樂、戲劇之資料，以及猶太文

物、報紙與雜誌等資料。 

(五) 5 樓，研究閱覽室，東邊為學生專用，有 29 個座位；西邊為研究人員用，有

26 個座位，此研究閱覽室主要典藏著 43 類主題的一般收藏品，並以人文和神

學為大宗。 

(六) 6 樓，手稿及善本中心，有 24 個座位，有獨立空調設備、消防滅火設備，此

區門禁裝置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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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覽規定，展演廳、會議室與導覽收費 

一、閱覽規定，皇家圖書館對於使用閱覽室有下列規定： 

(一) 研究閱覽室，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為 9:00-21:00(夏季 9:00-19:00)，週六為

10:00-17:00(夏季 10:00-16:00)，週日休息 

1. 個人衣物袋(背包或電腦手提包)需存放於置物箱，只允許比 A5 小的袋子

可攜入。 

2. 使用前應先檢視皇家圖書館對此次申請所給予的留言。 

3. 手機需要關機。 

4. 不准攜帶食物與飲料入內。 

5. 非經常在閱覽室內的文件資料必須在 10 天前預約，若要繼續使用這些資

料，距離上次使用時間不可超過 10 天，超過 10 天，資料會被送回原保存

地點，必須重新等待流通作業期程。 

6. 一次申請應用資料最長的時間是 10 卷資料量的時程。 

7. 使用珍貴或易碎的文件資料時，只能在核准的時程內應用。 

8. 資料允許使用閱覽室的影印(或複製)設備進行資料副本製作。 

(二) 閱覽室(西)，供學生使用，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9:00-21:00(夏季 9:00-19:00)，

週六為 10:00-17:00(夏季 10:00-16:00)，週日休息 

1. 可攜帶自己的學習材料，書籍等。 

2. 可攜帶有蓋子的飲料及食品，但是這些食品和飲料是不可帶到參考書架

區域使用。 

3. 可使用此閱覽室內的 Wi-Fi 連接自己的手機或電腦。 

4. 可使用大量的音樂作品，以及和音樂有關的書籍，表演藝術，東方研究

和猶太文化歷史，這些資料的使用可以在櫃檯申請，以獲得指導。 

(三) 閱覽室(東)，供學生及成人使用，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為 8:00-21:00(夏季

8:00-19:00)，週六為 10:00-17:00(夏季 10:00-16:00)，週日休息 

1. 可查閱丹麥的報紙與雜誌檔案資料。 

2. 可使用微縮設備查閱已微縮的歷史檔案資料。 

3. 可使用電腦設備瀏覽電子期刊與特定主題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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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使用閱覽室的 Wi-Fi 網路。 

5. 自己攜帶的書或微縮資料可以向櫃台申請如何使用的指導。 

二、展演廳與會議室 

(一) 女王展演廳，租用時間一般為週一至週六 08:00-22:00，週日及假日需要加價，

租用價格如下 

1. 4 小時，21,500 丹麥克朗 

2. 6 小時，26,500 丹麥克朗 

3. 8 小時，31,500 丹麥克朗 

4. 10 小時，37,000 丹麥克朗 

5. 12 小時，42,500 丹麥克朗 

6. 超過 12 小時，會以房間使用需求，計算所需費用 

7. 前項費用包含 1 位活動期間操作技術人員、櫃台、408 個固定座位、舞台、

70x100 公分海報架、衣帽間與更衣室、黑鑽石館的無線網路。 

(二) 布里克森會議室，租用時間為全年週一至週六 08:00-22:00，週日及假日要額

外加收費用 

1. 租用半天(上午 08:00-12:00 或下午 13:00-17:00)，每人費用需 210 丹麥克

朗。 

2. 租用 1 整天(最多 8 小時)，每人費用需 265 丹麥克朗。 

3. 前 2 項之超過時間，每 1 小時加收費用為 30 丹麥克朗。 

4. 每次使用人數至少 35 人以上，且必須為 100 人以下。 

5. 租用場地可使用標準的座位安排表、設備操作技術支援(08:00-16:00)、投

影機、白板、活動掛圖、Wi-Fi 網路、DVD 與 CD 播放音響設備、4 隻麥

克風(2 支無線 2 隻手持)、4 個座位的辦公桌、私人衣帽間。 

(三) 霍爾伯格會議室，租用時間為全年週一至週六 08:00-22:00，週日及假日要額

外加收費用 

1. 租用半天(上午 08:00-12:00 或下午 13:00-17:00)，每人費用需 210 丹麥克

朗。 

2. 租用 1 整天(最多 8 小時)，每人費用需 265 丹麥克朗。 

3. 前 2 項之超過時間，每 1 小時加收費用為 30 丹麥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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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次使用人數至少 18 人以上，最多為 42 人。 

5. 租用場地可使用標準的座位安排表、設備操作技術支援(08:00-16:00)、投

影機、白板、活動掛圖、Wi-Fi 網路、DVD 與 CD 播放音響設備、2 隻麥

克風(1 支無線 1 隻手持)。 

(四) 盛寶會議室，租用時間為全年週一至週六 08:00-22:00，週日及假日要額外加

收費用 

1. 租用半天(上午 08:00-12:00 或下午 13:00-17:00)，每人費用需 210 丹麥克

朗。 

2. 租用 1 整天(最多 8 小時)，每人費用需 265 丹麥克朗。 

3. 前 2 項之超過時間，每 1 小時加收費用為 30 丹麥克朗。 

4. 每次使用人數至少 8 人以上，最多為 16 人。 

5. 租用場地可使用標準的座位安排表、設備操作技術支援(08:00-16:00)、投

影機、白板、活動掛圖、Wi-Fi 網路、電腦的播放喇叭設備。 

(五) 史傑森會議室，租用時間為全年週一至週六 08:00-22:00，週日及假日要額外

加收費用 

1. 租用每 1 小時，每人費用需 1 丹麥克朗。 

2. 每次使用人數最多為 6 人。 

3. 租用場地可使用標準的座位安排表、平面電視機、白板、Wi-Fi 網路。 

三、參訪導覽 

皇家圖書館有對外提供參訪導覽行程，導覽時間為 1 小時，以丹麥語或英語

導覽，團體參訪導覽需 4-6 週前預訂，每團名額以 25 人，每日最多 3 團，週一至

週五的 17:00 以前，每人收費 975 丹麥克朗；週一至週五的 17:00 以後或週六，每

人收費 1,375 丹麥克朗。每週六下午 3 時有舉行集體導覽，也是 1 小時行程，名額

25 人，每人收費 60 丹麥克朗。無論是個人或是集體導覽，其費用也包含可免費參

觀皇家圖書館的展覽。 

四、其他服務費用 

皇家圖書館的館藏期刊提供 PDF 電子檔案下載，每頁為 3 丹麥克朗，若以 A4

紙黑白影印，每頁 3 丹麥克朗；彩色影印為每頁 5 丹麥克朗，採用自助掃描到電

子郵件則為免費。若是要在皇家圖書館內辦理課程(如歷史課程等)，半天課程(包

含食物、飲料及場地)每人收費 800 丹麥克朗；全天課程每人收費 1300 丹麥克朗，

有關文獻檢索服務是每 30 分鐘(或 100 則)收費 225 丹麥克朗，主題搜索則為每小

時收費 430 丹麥克朗，其他協助資料數位化或圖像編輯或諮詢等服務，均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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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收取不等之費用，其中以學術工資(非加班)每小時 537.5 丹麥克朗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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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壹、結論 

此次赴丹麥出國考察，囿於考察經費、時間所限，加上丹麥各檔案館、中心

分散不同省分的地域之限制，本次考察行程規劃就針對涵蓋丹麥國家檔案館體系

之國家、地方層級檔案館，並兼顧開放應用屬性之博物館與圖書館，總計安排丹

麥國家檔案館、哥本哈根城市檔案館、國家博物館及皇家圖書館等 4 機關 5 個參

訪行程，整體而言參訪內容豐富，收穫也頗為豐碩。 

丹麥的官方語言為丹麥語，英語屬該國第二普及之語言，考察前資料蒐集非

常稀少，國內幾乎沒有相關文獻，大陸僅有少數幾篇介紹丹麥國家檔案館資料，

丹麥國家檔案館之英文網頁資料簡略；考察攜回之書面資料，大部分仍為丹麥文，

故必仰賴當場詢問溝通的筆記，及透過網路翻譯軟體翻譯相關查得或攜回之書面

資料，實有很大限制，因此本報告僅就參訪過程所瞭解情況、簡報資料及查檢受

參訪機關網站所得文件，儘量彙整陳述，並輔以交叉核對資料，以力求呈現完整

全貌。 

對於各參訪行程之進行過程中，各館相關部門首長或接待人員均熱忱接待且

及竭盡所能的解說與釋疑，謹致謝忱。此外，本次考察得以充分進行檔案管理業

務交流，並順利圓滿完成任務，需特別感謝我國駐丹麥代表處徐大使儷文及申組

長煥武的大力支持與協助，以及林仁筑女士盡心盡力的解說與聯繫。經本次考察

丹麥在檔案管理與應用業務方面，皆有我國值得參考借鏡之處，相關心得分項說

明如下： 

一、 檔案法涵蓋層面齊全，有效保護全民歷史與降低作業成本 

丹麥的檔案法，歷經多次修正，其目的是保存歷史檔案給後世應用，因此將

適用範圍涵蓋公部門與指定之私部門，且把保存歷史檔案認定權授權給文化

部長，強制規定適用者須配合辦理檔案保存與交付，以及把保存檔案文物的

執行權(含細部作業的規則制定權)交付給公共檔案館(指國家檔案館)，同時納

入成本收費機制，使得丹麥國家檔案館有公權力去要求公私部門交付具有一

定品質的檔案，以減少公、私人機構提交不合格檔案，避免造成國家檔案館

須重新整理與建置檔案內容描述等作業。 

二、 國家檔案統一管理制度，提高效率減少紛爭 

丹麥國家檔案館自 2014 年 5 月起，對所屬之省級檔案館採用新的管理制度，

省級檔案館各部門員工管理權從各省級檔案館自主管理方式，改為直接隸屬

總館之各部門主管統一管理，改善過去各館間溝通不良、標準不一致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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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各項作業效率並降低作業糾紛的產生。 

三、 檔案資訊化管理，管理效益明顯 

丹麥政府在檔案管理方面，很早就開始使用資訊化管理系統，丹麥國家檔案

館要求各級政府之各項業務資訊化系統須通過國家檔案館或當地政府公共檔

案館的測試才能使用，測試項目由國家檔案館制定，因此各機關所使用的檔

案資訊化管理系統將可產生與國家檔案館檔案管理系統相容資料，利於後續

檔案資料移轉，以及增進國家檔案館與地方公共檔案館對於數位檔案管理效

益。而實體檔案管理方面，由於各實體檔案均已收入卷盒容具內，國家檔案

館與所屬各檔案館採用類似倉儲作業之資訊化管理系統，利用卷盒條碼系統

可迅速查詢檔案位置與卷盒內檔案資訊，有效降低檔案查找作業時間，提升

管理效益。 

四、 重視檔案保存，積極建置新庫房改善保存環境 

(一) 丹麥國家檔案館對檔案保存及維護極為重視，除明確規範各類媒體類型檔案

保存之溫、溼度環境，以及檔案必須安置在卷盒內以微環境控制機制有效延

長檔案保存壽限外，對於各機關之保存庫房的規劃建置亦訂有建置規範，供

各機關建置保存檔案場所之遵循，以完備檔案保存。 

(二) 另外，自 2007 年以來新建的檔案庫房，丹麥國家檔案館也參引 ISO11799 標

準，利用建築物室內熱慣性建構出溫溼度穩定環境的檔案庫房，對檔案的保

存能力大幅提升。 

五、 研發電子檔案資訊系統，確保數位典藏 

丹麥各機關已全面電子化作業，丹麥國家檔案館為典藏各機關產生的數位檔

案，且因應資訊技術變遷與數位檔案格式多元，能確保電子檔案長期保存，

該館自行研發電子檔案保存管理資訊系統，並自行燒製壓片與錄製磁帶備份

與異地保存管理，以把真實的歷史檔案留存給後世子孫應用。 

六、 便捷檔案應用，推動線上閱覽及查詢 

丹麥的人口密度不高，約為我國的五分之一，人口數也只有我國的四分之一，

領土也較我國廣大，在全國提供 5 間閱覽室供民眾申請應用國家檔案，並發

展出一套完善的檔案原件物流系統，顯見丹麥對國人應用檔案的便捷性十分

重視。近年來，由於丹麥積極發展電子化政府，除了各機關採用電子簽核外，

檔案、圖書及博物館部門也都加速各自館藏數位化作業。為使民眾節省交通

運輸成本，丹麥國家檔案館在原本的目錄查詢系統加入線上瀏覽的功能，讓

申請檔案者可不必出門，即可隨時隨地下載高解析度(300DPI)的檔案影像。此

外，還將不易辨識的檔案內容進行文字數位化作業，讓申請者透過關鍵字即

可查詢所需檔案。 



 

88 

貳、建議 

一、 加強徵集私人文書 

丹麥國家檔案館及哥本哈根市檔案館接待人員認為典藏國家檔案只是保存國

家歷史的骨幹，而人民的生活點滴才能豐富國家的記憶，因此丹麥的檔案館

除了徵集政府檔案之外，亦每年定期徵集民眾的老照片、書信、私人物品，

甚至是民眾對某段時間的紀錄，如日記、回憶錄等。目前我國因國家檔案庫

房甫建置不久，俟國家檔案移轉作業大致完成之時，可參考納入丹麥徵集私

人文書之做法，以豐富國家檔案內涵。 

二、 檢討個資法與檔案法競合問題 

丹麥檔案法中明文規定，檔案生成屆滿 20 年後一律開放應用，若檔案內容涉

及隱私，包括財務及私人資訊等，應於檔案生成屆滿 75 年後開放應用。因此，

丹麥國家檔案館進行檔案申請案件准駁作業的法制依據明確。相較於我國的

做法，丹麥的執行方式較為節省人力資源，同時也能避免外界對准駁結果之

質疑。目前本局研擬檔案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依國家檔案內容性質明定最

遲開放應用年限，方向與丹麥國家檔案館做法一致，惟仍可依據該館訂定之

年限做為檢討之參考。 

三、 強化檔案線上閱覽功能 

丹麥國家檔案館為便利民眾使用國家檔案，在檔案查詢系統即可線上瀏覽檔

案，讓申請檔案者可隨時隨地下載高解析度(300DPI)的檔案影像應用。目前本

局也有類似概念的做法正在研議規劃中，宜參考丹麥國家檔案館的成果，適

時檢討執行方式。 

四、 爭取增加檔案研究人員 

丹麥的國家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正式編制之研究人員為總員額之十分之

一至三分之一，根據相關人員的說明，其設置人員的目的在於將檔案館、圖

書館及博物館所典藏藏品，透過長期的研究，將文化及歷史內涵淬鍊及轉換

成民眾容易懂及接受的方式，讓民眾了解國家歷史，建立及強化對國家的認

同感。目前本局僅有一位約聘研究員的人力，相當不足，建議於適當機會爭

取增加檔案研究人員。 

五、 提升檔案的教育功能 

正如前項所述，丹麥的國家檔案館、圖書館及博物館的正式研究人員都是透

過長期的研究構思，將艱深的檔案文字轉換成民眾容易懂及接受的內容，並

透過小學教育、中學教育及大學教育等分齡方式教學。一般而言，丹麥在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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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教育的做法都是利用檔案講述某段歷史，再藉由意見陳述及討論等方式，

探討過去與現在的社會問題，以提升對歷史的興趣、對國家的認同、學習檔

案的應用方式以及增進學生的思辨能力。建議如有爭取研究人員員額時，可

參考丹麥的做法辦理檔案教育。 

六、 研發延緩檔案劣化技術，延長檔案保存壽限 

近年來，丹麥國家檔案館都是依造 ISO11799 標準來建造新檔案庫房，建置

具有穩定保存環境庫房來替換原保存環境不佳的檔案庫房，並發展微環境控

制的檔案卷盒技術，以十年的作業時間完成檔案卷盒換裝，使檔案在環境不

佳的檔案庫房內，也具有檔案媒材劣化延緩的成效，此種積極採取有效延長

檔案保存壽限的作為，是值得做為我國未來研發檔案相關保存維護技術的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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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考察行程 

日期 行程內容 所在地點 住宿地點 
6/7(日) 
 

夜間啟程(Taipei 經 DUBAI  INTL 機場至
哥本哈根(哥本哈根)CPH 
2345 台北－(6/8)0415 杜拜；0830 杜拜起飛 
阿酋國際航空 EK367、EK151 

Taipei 機上 

6/8(一) 6/8 下午 1310 抵達哥本哈根機場 
與外館人員、翻譯人員會面； 
收集資料 

哥本哈根 
Absalon 

Hotel 

6/9 (二) Rigsarkivet  
The Danish National Archives 
Copenhagen readingroom 
地址：Rigsdagsgaarden 9 DK-1218 

Copenhagen K. 
The Royal Arsenal Museum 
地址：Nørregade 7B 

1165 Copenhagen K 

哥本哈根 
聯絡人：Area 
Manager 
Allan Vestergaard 
Tel: 41 71 72 49 

Absalon 

Hotel 

6/10(三) 

Rigsarkivet  
The Danish National Archives 
and 
Provincial Archives of Zealand 
地址：Kalvebod Brygge 34,  

København 

哥本哈根 
聯絡人： 

Allan Vestergaard 

Tel: 41 71 72 49 

Email: av@sa.dk 

Absalon 

Hotel 

6/11(四) Københavns Stadsarkiv Rådhuset 
(Copenhagen City Archives) 
地址：Rådhuspladsen 1599 København V. 

哥本哈根 
聯絡人： 
Mads Nevhard 

Tel: 60 23 33 85 

Absalon 

Hotel 

6/12(五) Nationalmuseet  
(National Museum) 
地址：Rådhuspladsen 1599 København V. 

哥本哈根 
ngrid Wass 
Chief Secretary 
Tel: 41 20 60 01 

Absalon 

Hotel 

6/13(六) The Royal Library 
(皇家圖書館) 
地址：Søren Kierkegaards Plads 1, 1016 

Copenhagen K 

哥本哈根 
聯絡人： 

Grethe Jacobsen 

Absalon 

Hotel 

6/14(日) 
6/15(一) 

返程(哥本哈根至杜拜)14：55～23：15 
飛機(杜拜至 Taipei) 6/15 之 0405～1640 抵
達台北中正機場 
阿酋國際航空 EK152、EK366 

 機上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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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考察重點 

一、 考察重點說明 

（一） 請說明丹麥政府機關檔案管理之權責機關為何？其與國家檔案

館之關係為何？國家檔案館是否有輔導或評鑑機制？ 
（二） 檔案館經費來源為何？不足時，如何因應或籌措？ 
（三） 是否有檔案管理人員專業認證的標準(包括檔案管理師、檔案維

護師與檔案鑑定師等)？其認證過程為何？有無檔案管理證照

制度？ 
（四） 是否有部分業務與民間機構合作（或委外）辦理？有無召募志

工，或結合民間團體，提供相關聯合服務。 
（五） 有無館際合作？合作項目及運作方式為何？ 
（六） 國家檔案徵集策略、審選原則及其操作方式為何？ 
（七） 國家檔案移轉政策及程序為何？各層級檔案館間運作方式及區

隔?大約移轉後多久才會對外提供申請應用？ 
（八） 國家檔案移轉年限為何？是否因檔案媒體型式不同分別訂定移

轉年限？檔案移轉前是否針對相關涉應用限制之檔案預作處理？

其方式為何？ 
（九） 因應組織異動，機關管有之檔案如何承接？如屬裁撤機關之檔

案，其處理做法為何？ 
（十） 機關辦理屆期銷毀檔案之程序為何？核定銷毀的權責為何？是

否有相關授權清理機制？銷毀目錄之保存年限？ 
（十一） 機關定期檔案之保存年限區間為何?機關屆保存年限且確定

已無行政參考價值之檔案，是否提供其他學術研究單位使

用？ 
（十二） 是否已辦理電子檔案鑑定及移轉？其程序為何？ 
（十三） 國家檔案館目前面對數量龐大的館藏檔案(排架長度達 140 公

里)，是否有運用相關自動化管理設備進行檔案清查、調案等

管理工作？ 
（十四） 檔案典藏空間之恆溫恆濕環境及空氣淨化措施如何為之？ 
（十五） 國家檔案館消防滅火採用之系統？ 
（十六） 有無研訂應用服務策略或方案？涵蓋那些應用服務方式？如

有提供非紙質類的特殊媒體檔案應用？其應用方式及空間規

劃為何？  
（十七） 檔案應用限制事由之適用由誰認定?由誰設定應用條件？ 
（十八） 檔案原件閱覽如依法令規定有遮掩、抽離之必要時，由哪一

個部門（或專業人員）執行？還原時，又由誰處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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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是否依不同媒體型式，提供檔案應用流通版？流通版文件之

製作是由檔案館自辦或委外辦理？其存放地點是否與檔案原

件不同？版權問題如何處理? 
（二十） 是否已有部分檔案主動公開於網路上，民眾不須經過申請可

直接應用？若該等檔案有公開出版或商業需求，版權問題如

何處理？ 
（二十一） 檔案加值應用做法為何？有無任何檔案授權或營收機制？

是否與民間企業結合加值運用國家檔案？有無將檔案應用

商品化？如何開發商品市場價值？ 
（二十二） 檔案應用如何與教育結合？例如是否將國家檔案編撰為學

校教材運用於社會教育？ 
（二十三） 為配合檔案應用推廣需求，有無進行國家檔案的研究?係由

館方專職人員或委請學者專家辦理？研究經費來源及預算

比例為何? 
（二十四） 檔案館（博物館）如何規劃常設展與定期展？或辦理推廣

活動？ 
（二十五） 是否有電子檔案保存之雲端運算或儲存計畫？ 

二、 相關資料提供 

（一） 檔案館的組織架構及功能職掌相關簡介或影片。 
（二） 檔案管理相關之法令規章、作業手冊或指引。 
（三） 國家檔案館年度施政計畫、中長程發展策略、年報等文件或出

版品。 
（四） 國家檔案徵集策略、中程計畫、鑑定審選原則（標準）及作業

流程相關文件。 
（五） 檔案移轉作業流程相關文件（如：移轉請求單、檔案運送費用

相關規定）。 
（六） 檔案銷毀作業流程相關文件（是否有核准銷毀程序及授權清理

相關規定及文件）。 
（七） 檔案複製儲存策略、計畫、法規、標準等作業流程相關文件。 
（八） 非紙質類(特殊媒體)之檔案保存實驗室或相關保存修護方法與

標準。 

（九） 請提供國家檔案館建築之規劃報告書、各樓層平面配置。 

（十） 請提供檔案應用法規(含限制應用之法令依據、外國人得否申請

之規定)、檔案申請應用、閱覽等相關規定及作業流程。 

（十一） 檔案提供應用收費標準(如有依申請人身分、檔案使用目的或

者檔案複製精細程度而收取不同數額之情形，併請提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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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收費標準。 

（十二）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制度、策略與技術相關手冊與規定。 

三、 實地參訪場所安排 

（一） 閱覽中心、展覽廳及研究間 
（二） 檔案保存修護中心 
（三） 不同媒體型式之檔案庫房 
（四） 檔案複製儲存作業空間 
（五） 檔案編目整理作業空間 
（六） 檔案應用準備作業空間 
（七）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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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isiting focus: 

1. The collabora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the 
authorized agencies of records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dvisor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guidance for 
authorized agencies of records management. 

2. The structure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Archives. How does the 
Archives raise money? 

3. The specialist credential license system about archivist, appraisal 
archivist, and conservational archivist. The process of certificate for 
records managers. 

4.  Are there business cooperation (or outsourcing) with non-government 
institutions. Does the Archives recruit volunteer workers? What is the 
volunteer service? 

5. Are there inter-archives cooperation projects? What are the scop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cooperation projects? 

6. What are th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selection principles, appraisal 
procedures for Archives. 

7. What are the transfer policy and procedures for national archives? Are 
there different approaches between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state 
archives? How long will it take from transferring archives to public 
access? 

8. How long the agency records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since the record has been created? Will the transferring day be 
different from the record media type? For records being transferred to the 
Archives, what are the procedures for a record contains a proportion of 
exempt information. 

9. How to deal with the records in reform or defunct government agencies? 
10.What’s the legal procedure or standard should agencies follow when 

destructing the official records reaching expiration date? Is there any 
authority-in-charge for the approval of records destruction and what’s 
the range of its approval? Can agencies dispose records under some kind 
of license without submitting to authority-in-charge in advance? What’s 
the retention period of destruction catalog? 

11. What’s the retention period for temporary records? Do agencies provide 
their records, which have been expired and without evident value for 
substantial national or agency administration, to other institutions for 
academic or research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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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Does the Archives conduct technical appraisal for electronic records? 
What are the right time, process and technologies of transferring for 
electronic records? 

13.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use any kind of automatic facilities to 
manage the huge amount of archives?  

14.In stack area, what are the measures of constant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And what is the air cleaning process? 

15.Which fire protection materials and methods do you use in stack area of 
archival building. Why? 

16.Does the Archives formulate any archives access strategies or programs? 
What are the kinds of methods, and achievement for various types of 
archives access, such as maps, photos, multimedia and etc.? How to 
design the space of various types of archives access for the public? 

17. What is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records should be 
retained or access on transfer? Who determines access status and sets 
the access conditions? 

18.The principle of access restrictions for the public, such as black out or 
separating the part and replacing the copies of black out part into the 
originals or other approaches and who is in charge of those jobs. How 
does the Archives keep the original parts from the public without 
incurring further arguments? 

19.Does the Archives provide conversion services for outputting various 
types of archives into different digital formats due to different purposes? 
(Such as imprint and online browsing) Wh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services, by the Archives or outsourcing? 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keep the copies with the originals after digitizing? How to deal with the 
copyright issues? 

20.Do any parts of archives already open on internet? Without an 
application, people can apply directly? If such archives have published 
or business needs, how to deal with copyright issues? 

21.Does the Archives engage in the value-added works of national archives 
for public access? Does the National Archives cooperate with any 
private businesses to create the value-added services of archives? In 
addition, are there any archival productions of high-market value? Is 
there authorization or profit scheme for archives services? 

22.Does the Archives use archives as teaching aid materials for schools or 
educational sources for the public? 

23.How does the Archives promote the archival research to suppor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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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access? Who undertakes the research? How is the resources 
allocated for the research? 

24.How does the Archives/Museum hold permanent exhibitions, special 
exhibitions , outreach activities or public programs? 

25.Does the Archives have any cloud computing application related 
projects regarding electronic records preservation issues such as digital 
storage? 

II. Requested Information 

1. Publications or orientation films are about the introduction to services, 
functions or history of the archives (or organization). 

2. The mandates, regulations, guidance, laws and acts ar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Archives (Czech Republic) operation. 

3. The annual business plans, mid-term or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nual results or other publications, including program for building new 
repository. 

4. The acquisition strategies, selection principles, appraisal procedures of 
national archives. 

5. The legal procedure or standard of transferring, the guidelines of the 
delivery of state archiv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form of delivery 
request (or charges of deliveries). 

6.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 form of destructing and Authorization 
requirements. 

7. Archives digitalization: The strategies of storage allocation, plan, laws 
and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in the Archives. 

8. Please provide the conservation lab, or the methods and standards of 
conservation for non-textual records. 

9. Could you please provide me your preliminary planning report, the setup 
(or plan) of each floor of the National Archives building. The related 
legislative provision for access, including limitation about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guidance or handbook for access service. 

10.The related legislative provision for access, including limitation about 
the application, foreigners of applying archives, and the guidance or 
handbook for access service. 

11.The policy and schedule of the fee setting for access to archives, for 
example, the reproductions of archives or services or standards for 
application fees related to copyright Affairs. 

12.Any Cloud Computing related projects,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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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of electronic records for National 
Archives. Please provide the concerning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etc. 

III. Requested workplace  

1. Archives Access Center(Reading Room), Exhibition Area, Research 
Room 

2. Archives Preservation Center 
3. National Archives Repository 
4. Digitalization Room 
5. Description Room 
6. Access Preparation Room 
7. Electronic Records Long-term Preservation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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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訪察簡報或相關資料 

1. 參訪丹麥國家檔案館，各部門解說時程 

Adresse: Kalvebod Brygge 34, København.  

 

900-1015: Introduktion, formidling, adgangssagsbehandling (AV) 

  

10.15-11.00: Digitalisering, Net-tjenester (JT) 

  

11.00-11.15 Pause 

  

11.15-12.15: Rundtur i magasinet samt temperaturer, konservering m.v. (MIG og ASK)  

  

12.15-13.00: Frokost 

 

Kl. 13.00-13.30 Indsamling af papirarkivalier (MF) 

 

Kl. 13.30-14.00 Anmeldelse, godkendelse og bk-principper for it-systemer (MF) 

 

14.00-14.15 Pause 

 

14.15 - 14.45 Aflevering af arkiveringsversioner (MF) 

 

14.45-14.50 Kort pause 

 

14.50 -15.45 Test og langtidsbevaring incl. besøg i ITV (DBO) 

  

15.45-16.00 Opsamling og afslut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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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丹麥國家檔案館(簡報) 

 庫房及保存維護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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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哥本哈根市檔案館介紹簡報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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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丹麥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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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哥本哈根市檔案借展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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